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法制作業程序

常反本 版次 ︳貞次
名1冉 :法規布→訂定 、∥多l⊥ 廢̀止

一

法制作業流程 ｜頒布凵朋

l】 l訂單位

一

法規雷

目的

延立法規命令訂定 、修正 、廢止之法制作業流程及例稿 ,供本會 司仁辦理前述法制

作業參考依循 ,俾捉升行政效率 ,精進法制品質 ．

範圍

ĺ吧序適用於有關法規命令之訂定 、修 i〔 、廢止 。

定義

3︳  法規命令

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參行政程序法第 ︳50條第 ︳項)

其定名為
〡
規程┘ 、「規則 !、 「細則┘ 、「llU辛 法┘ 、「綱要┘ 、「標準」

或 「準則┘ 。(參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 )

法規命令之 杓容應明列法律授權之依據 ,且不得逾 llllˊ 法律授才子巨之範固與立法

精神 ,並不得 ll、 觸憲法 、法律 。(參 中央標準法第 ｜︳條 ,位階圖示意如 下)

32 訂定

法規命令之新j皆 。

33 修正

33｜ 全案修iF:〡多下條文達全部條文
一
分之一 。

332部分條文∥多正 :修正條文在 碎條以上 ,未連全部條文之一分之

333少數條文修正 :修正條文在 3條以下 ．

(參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爭項第 ¢黑〡╰)

3ㄔ  ｝話1├

法規命令下再適用 ．

憲 法

法規命令

類
貝Ⅱ

第 n

行政規
第 2類
行政規貝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制作業程序
∥反本 版次 東次

日期

ㄔ 權責

吽︳業務單位 :即主管法規之業務單位 )負責法規命令草案之研擬及言兌明 c

冷2法規會:負責法規命令草案簽核之會辦 、意見提供 、辦理召開法規委員會審

查作業程序 。

碎3法規委員會 :負責審議本會各單位所提議案 ,賈主任委負 ︳人 ,ll本會主任

委員指定本會副主任委員 1人兼任之 ;副主任委員 ｜人 ,衷助主任委員處

理會務 ,由本會主任委員就本會適當人員中指定 ︳人兼任之(現為本會主 1工

秘書)。 另置委員 7人至 l｜ 人 ,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本會有關高級人員兼

任或就學者 、專家聘兼之 。任期均為 2年 ,期滿得續派 (聘)之 。會議之決

議 )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 ,Lll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參行政院公共

I程委員會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 、第 碎條及第 7條 )

舀 流程

5︳ 流程詳如法規命令流程圖 。

6 表格

6︳ 預告程序 :︳ 簽3稿(公告稿 途̀刊公報書面稿 途̀相開機關函稿〉
6︳ ︳詳了定案
6︳ 2修正案
6〕 3廢止案

62提法規委員會審議程序 :︳ 簽

621訂定案
b22修正案
b22廢止案

63報院程序 :1簽 ｜稿(報院函稿)

63︳ 訂定案
632修正案
633廢 l├ 案

︳簽5稿 (命稿 、途刊全稱書函稿 、途 ll政院ui搞
途川〡關機關必

一
布石

途立法｜皖由稿 ‵6猝 發布程序 :

b碎 j言了定案
●冷2修正案
bㄥ 3廢 止案
6碎 4會銜案(1簽6稿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制作業程序

什反本 版次 貞 久

口期

6各 附件
65｝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訂定 )

652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全案修正)

653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部分修正)

6」 6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少數修 l├ )

b55總說明及岦心照衣(負質法規命命修正)

656廢止理由(廢止)

657預告提要表
658發布提耍表
659條文
6510會銜會辦單

7 相關依據

71憲法

72行政程序法

73中央法規標準法

7吽 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75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

7心 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

77行政院秘書長 l05年 少月 5鬥 院臺規字第 l05017539P號函

78行政院 l05年 12月 15日 院授發資字第 l05150︳ 658I號Ⅸ

79法務部 θ0年 3月 8口 法律字第 006698號 函

7I0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

71l行政院與所屬機關權責劃分表

7I2刊登公報流程及公文範例

7l3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2020年版)

→ https去︴凞 WWeygOVtW/Tile旌 F4D2A4A0吾84E155



研擬草案

草案預告

回應與棄整意見 ,

視情形研議是否調

整並定稿草案內容

否提 法

舍各錢 ?

法規委員會審議

報行政院核定

發布程序
(如 有令同其他機朋定

者 ,殗 共同發布)

結束

毯

法規命令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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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6

主 旨

說 明

擬 辦

豆｛丸bˋ ｜ㄟφ 一 ,� ㄟ｜、
切
。
丫法)        ($七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ll0年 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

預告訂定 「o○ ○(法 規命令名稱 )」 草案(下 稱本辦法草案),
簽請核示 。

、(法規訂定之緣由)

、(如 曾對外徵求意見 ,徵求之過程 、結果)

、(預 告期間至少b0日 ,如 情況特殊 ,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要
者 ,敘明理由)

、依法制作業研擬草案預告公告稿 (稿 1)、 送刊公報書函稿(稿

2)、 請相關機 關提供意見函稿(稿切等3稿如附件 ,擬公告徵

求各界意見 。
、於 開始預告後 3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 資料管理維護 系

統 ,辦理 「公報資料確認」作業 ,並通知法規會協助檢核 。

、草案預告將由公報介接至國家發展委 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之 「眾聞講 」 ,擬依 「公共政 策網路參與實施要
點」第14點 ,於草案公告周知期間適時就民眾意見簡要敘明

其處理方式初步回應 ,及於發布 日就參採民眾意見與否及其
理由綜整回應 。

敬陳

核 示

會辦單位 :法規委 員會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 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決 行

年｜頁 共!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告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主旨:預 告訂定 「○○○(法規命令名稱)」 。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

公告事頊 :

一 、訂定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數機關會同訂定者 ,各

該機關名稱汁
二 、訂定依據 :(授權法律名稱)第 一十○條第○頂規定 。(如 :政府

採購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

三 、「○oo(法規命令名稱)」 草案如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

資信孔然罔站(網址 :https:〃wwwpccgoV.tw), 「○○○」ㄔ罔頁 。
四 、(預 告期間不得少於各0日 ,但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

要者 ,得 另定之 ,並於此敘明理由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

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 ,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 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

(一 )承辦單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
(二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三l)晨呂言舌 : 02-878θ○○○○

(四 )傳 真 的2-878奶○○○

(五 )電 子郵件 :o○○@mai1.p㏄ govtw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洪 行

打 字

核 稿

發文

第1頁  共1頁

校 對 監 ㄈP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地址 :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它舌)02-878975ㄥ b

(傳 真)02-8789巧 60

(EMaⅡ)emmi27tw@mail pccgo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公告P山檔 、公告(稿)文 字檔 、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之p山檔 、提要表文字檔

主 旨 :檢送 「○○○(法規命令名稱 )」 訂定草案公告 ,並附 「○○o(法

規命令名稱 )」 訂定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請刊登行政院

公報 。

說明 :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

正本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副本 :本會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
．。處

(均 含附件)

抄本 :

(條戳)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 行

打 字 監 印 發 文

第 !頁  共｜頁

校 對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lˊ 寸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話)02田 89巧李6
(傳 真)02-878p巧 60
(EM㎡●emmi27tw@mailPccgovtw

主旨 :檢送本會研擬之 「○○○○(法規命令名稱巧 草案 ,敬請於 ll0

年○月○日前惠示卓見(相 關意見請依附件意見表格式及 !了、｝註

事項填寫),以 為研修參考 ,請查照 。

正本 :(按 實際需要填列 ,包括相關機關 、團體 、外國商會等l、 總統府第三局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 、行政院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司法完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監

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 、各

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 、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按 實際需要填列)、 本會法規委員會 、
。
°處(均含附件)

抄本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洪 行

打 宇

核 稿

發 文

第1頁  共 1頁

校 對 監 ll,



屎ㄜㄟ、╟▼莣┬｜、吋→ 6〔 〡4

(wθ﹏研,      ｛維K,

主 旨

精  號

保存年限

//

簽
l10年 7月 29日

於 訴願審議委員會

預告修正 「o○ o(法規命令名稱)」 草案(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上2條 、第○條 ╮第○條草案),簽請核示 。

、(法規修正之緣由)

、(如 曾對外徵求意見 ,微求之過程 ╮結果)

、(預 告期間至少60日 ,如 情況特殊 ,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要
者 ,敘明理由)

、依法制作業研擬草案預告公告稿(稿 l)、 送刊公報書函稿(稿

2)、 請相關機關提供意見函稿(稿 3)等 3稿如附件 ,擬公告徵

求各界意見 。
、於開始預告後3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
統 ,辦理 「公報資料確認」作業 ,並通知法規會協助檢核 。

、草案預告將由公報介接至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之 「眾開講」 ,擬依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
點」第14點 ,於公告周知期間適時就民眾意見簡要敘明其處
理方式初步回應 ,及於發布 日就參採民眾意見與否及其理由
綜整回應 。

敬陳

說 明

擬 辦

會辦單位 :法規委 員會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春議委 員會

核 示

核 稿 洪 行

第1頁  共1頁



檔 //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告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主 旨 :預 告修正 「○○○(法規命令名稱)」 (部 分條文/第 十二條 、第○

條 、第○條草案)。

依射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

項 。

公告事項 :

一 、修正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數機關會同修正者 ,各

該機關名稱)。

二 、修正依據 :(授權法律名稱)第 二十○條第○項規定 。(如 :政

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

三 、「○○○(法 規命令名稱)」 修正草案(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十
二條 、第○條 、第○條修正草案)如 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會全
球 資言孔熬罔步占(網 址 :https://wwwpccgovtw), 「o○ ○」系罔頁 。

四 、(預 告期間不得少於b0日 ,但情況特殊 ,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

要者 ,得 另定之 ,並於此敘明理由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

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 ,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 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

(一 )承辦單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
(一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三l)長安言舌 :02-87思 9o○ o○

(49)6專 撐乎 :02一878少○○○○
(五 )電子郵件 :○○o@mailP㏄ g0v師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辨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乎ll平 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ㄔ子

打 字 監 印 發文

第 1頁  共 1頁

校 對



檔  號 :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令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地址 :1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形有絡方式 :体辦人)王 十l

(電 話)02-8789巧 冷6
(了專真)l12-878θ 7561l

(E-M加l)emmi27tw@m山 lpccgovtw

核 稿 決 行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l寸 件 :公告Pd●檔 、公告(稿 )文 字檔 、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P並檔 、提

要表文字檔

主旨 :檢送 「oo○ (法 規命令名稱)」 修正草案(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12條 、第○條 、第○條修正草案)公告 ,並附 「o○○(法規命
令名稱)」 修正草案總說明(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第 12

條 、第○條 、第○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
說明 :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

正本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副本 :本舍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
。
○處(均 含附件)

抄本 :

(條戳)

打 宇 監 印 發文

第︳頁 共｜頁

汁交士｝



檔  號

併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 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述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l寸 件 :如 主 旨

地址 :I︳ 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 話內28789巧 18

(6專 真)02-8789751� 0

(E-MaⅡ )zwjlalmai】 Pccgovtw

主旨 :檢送本會研擬之 「o○ ○(法規命令名稱)」 修正草案(部 分條文

修正草案/第 12條 、第○條 、第○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 1份 ,敬請於 ll0年○月○日前惠示卓見(相 關意見請依附
件意見表格式及附註事項填寫),以為研修參考 ,請查照 。

正本 :(按實除需要填列 ,包括相關機關 、團體 、外國商會等)、 總統府第三局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 、行政院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監

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 、各

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 、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按 實際需要填列l、 本會法規委員會 、oo處 (均 含附件)

抄本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乎19平 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 行

打 宇 監 印 發文

第】頁 共︳頁

校 對



新步堉 。古〔磊 石
︴當 //

簽

保存年限 :

1l0年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員會

預告廢止 「○○○(法規命令名稱)」
,簽請核示 。

(法規廢止之緣由)

(如 曾對外徵求意見 ,徵求之過程 、結果)

(預 告期間至少b0日 ,如 情況特殊 ,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要
者 ,敘日月理由)

依法制作業研擬廢止預告公告稿(稿 l)、 送刊公報書函稿(稿

2)、 請相關機關提供意見函稿(稿 3)等 3稿如附件 ,擬公告徵

求各界意見 。
於開始預告後3工 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
統 ,辦理 「公報資料確認」作業 。
廢止預告公告將由公報介接至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
路參與平臺」之 「眾開講」 ,擬依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

要點」第1碎點 ,於公告周知期間適時就民眾意見簡要敘明其

處理方式初步回應 ,及於發布 日就參採民眾意見與否及其理

由綜整回應 。

敬陳

主 旨

說 明

擬辦 :

核 示

會辦單位 :法規委 員會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春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ㄔ子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告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主旨 :預告廢止 「○○o(法規命令名稱)」 。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

項 。
公告事項 :

一 、廢止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數機關會同廢止者 ,各

該機關名稱)。

二 、廢止依據 :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第○款規定 。(視各該

廢止理由)

三 、原條文及廢止理由如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 :https://wwwpccgoV.tW), 「○o○ 」系罔頁 。

四 、(預 告期間不得少於60日 ,但情況特殊 ,有 定較短期間之必

要者 ,得 另定之 ,並於此敘明理由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

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 ,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 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

(一 )承辦單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
(二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炒樓
(三 )電話 內乒8789o○ ○○
(四 )傳真 的2-878少 ○○○○
(五 )電 子郵件 :°○○@mail pccgovtw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辨單位

訴願春議委 員會

洪 行

打 字 監 印

核 稿

發 文

第I頁  共1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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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 ĺ立

地址 :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震古言舌)02-878975砟 6

(傳真)02-8789不 60

(EMaⅡ )emmi27tw@mai〔 pccgo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公告P&檔 、公告(稿)文 字檔、廢止理由P山檔及原條文文字檔、提要表文字檔

主 旨 :檢送 「○○○(法規命令名稱 )」 廢止預告 ,並附 「○oo(法規命

令名稱l」 原條文及廢止理由 ,請刊登行政院公報 。

說明 :檢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

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會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
。
處(均含附件)

會辛1平 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合

核 稿 洪 行

珩
林
:
 砌

琳
琳
琳
︙膦

打 宇 十走螢十 監 印 發文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 ĺ立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
lll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 話)02-8789巧 ↑6
(一專墳乎)(12-8789756(l
(EMaⅡ )cmmi27tw@mail p㏄ govtw

主旨 :檢送本會 「○○○(法規命令名稱)」 原條文及廢止理由1份 ,敬

請於 1l0年 o月 ○日前惠示卓見1才目關意見請依附件意見表格式
及附註事項填寫),以 為參考 ,請查照 。

正本 :(按實際需要填列 ,包括相關機關、團體 、外國商會等l、 總統府第三局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 、行政院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監

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 、各

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 、各鄉鎮市公所
(按實際需要填列)、 本會法規委員會 、

。。處
(均 含附件)

委 員 吳 ○ ○

瞄外
站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洪 行

｜丁字 校 對 監 印

核 稿

發 文

弟1頁  共 I頁



｛斤台、】、十一→ 5‵ >、 ｜

〔的o一以〉    (出坅←9

簽

主 旨

說 明

擬辦

核 示

檔  號

保存年限

//

ll0年 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員會

為訂定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草案 ,擬提本會法規委

員會委 員會議審議事宜 ,簽請核示 。

本會研訂之○○○(法 規命令名稱)草 案 ,前於○年○月○日預

告 ,並請各界於○年○月○日前提供意見 。

迄至○年○月○日為止 ,計有○個機關回復 ,(就相關意見參採

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若 意見複雜 ,可製作附表)。

檢陳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擬奉核後提本會法規委

員會委 員會議審議 。當否 ?

敬請

會辦單位 :法規委員會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 ĺ立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 行

第1頁  共1頁



幵示 ●、2】 一)‘ 、>、 )砂

(ho(趴 )   (萬ㄟ〤)

主 旨

說 明 :

擬辦 :

核 示

會辦單位 :法規委員會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檔 //

簽

保存年限 :

l10年 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

為 「○○○(法規命令名稱 )」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條 、第○

條 )修正草案 ,擬提本會法規委 員會委 員會議審議事宜 ,簽

請核示 。

本會研訂之○○○(法規命令名稱)(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o條 、

第○條)修正草案 ,前於o年 o月 ○日預告 ,並請各界於○年○月
○日前提供意見 。
迄至○年○凋○日為止 ,計有o個機關回復 ,(就相關意見參採

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若 意見複雜 ,可製作附表l。

檢陳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擬奉核後提本會法規

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 。當否 ?

敬請

核 稿 洪 行

第1頁  共1頂



蔀 t啄 6、 去了
(岱〔忙)

簽

主 旨

說 明

擬辦

核 示

檔  號

保存年限

//

110年 7凋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員會

為 「○○○(法規命令名稱 )」 廢止事宜 ,擬提本會法規委員會

委 員會議審議事宜 ,簽請核示 。

本會(法規命令名稱)廢止案 ,前於○年o月 ○日預告 ,並請各

界於○年○月o日 前提供意見 。

迄至○年○月○日為止 ,計有○個機關回復 ,(就相關意見參採

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若 意見複雜 ,可製作附表)。

檢陳○○o(法規命令名稱)條 文及廢止理由如附件 ,擬奉核後

提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 。當否 ?

敬請

會辦單｛立 :法規委 員會

第一層決行

承辨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ㄔ子

第1頁  共1頁



店 C、 了̀︳p心 ㄟ〕、Σ功 tˋ 〕ㄟ｜
(㎏

。t次 〉   (冷 tˊ )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主 旨

1l0年 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

為 「○o○ (法規命令名稱 )」 草案報行政院核定事宜 ,簽請核

不
°

說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 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汁
二 、辦理情形(如 草案預告 ,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如 經

提法規委員會委 員會議審議之情形)

三 、草案要點(視情形摘要說明草案內容)

擬辦 :草 案擬奉核後報行政院核定 ,函稿如後附 ,當 否 ?

敬請

核示

會乎1辛 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舍

核 稿 決 行

第 1頁  共 1頁



｜o

檔 //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地址 :ll0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少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 話)02-8789一�ㄔ6
(傳 真)02-8789巧 60

(EMai●emmi27tw@mail p㏄ go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 1牛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 :

附件 :如 主 旨

主旨:檢陳 「○○○(法規命令名稱)」 草案(含總說明、逐條說明及條
文)l份 ,敬請鑒核 。

說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

二 、(簡 述研議經過 ,例如開會或徵詢意見情形 )。

三 、(敘 明是否已公告周知60日 以上及公告於 「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之 「眾開講」l。

行政院

本會法規委 員會 、
。
○處 (均 含附件)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增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ㄔ子

正 本

本

本
副

抄

打 宇 監 印 發文

年1頁  共1頁

校 對



啄 G、

一

、:ㄟ色｛〕、凶● 〔二‵)
(l人 心巧〕)    (合 ty9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ll0年 7月 26日

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

主 旨 :為 「○○○(法 規命令名稱 )」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條 、第○

條)修正草案報行政院核定事宜 ,簽請核示 。

說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

二 、辦理情形(如 草案預告 ,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如 經

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之情形)

三 、草案修正要點(視情形摘要說明修正草案內容)

擬辦 :草 案擬奉核後報行政院核定 ,函稿如後附 ,當 否 ?

敬請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 行

核 示

年I頁  共1頁



一

七  號 :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

//

受文者 :如行文單1立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辨 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兮

地址 :︳ j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 話)02-87897518
(傳 真)02878少不60

(EM血●2w山@m山 lpccgovtw

核 稿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 :

「
｝件 :如 主 旨

主旨 :檢陳 「o○ o(法 規命令名稱)」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o條 、第
○條)修 正草案(含修正草案總說明 、條文對照表及條文)l

份 ,敬請鑒核 。
說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

二 、(簡 述研議經過 ,例如開會或微詢意見情形)。

三 、(敘 明是否已公告周知b0日 以上及公告於 「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之 「眾開講」)。

正本 :行政院

副本 :本會法規委 員會 、o。 處(均含 1寸 件)

抄本 :

主任委 員 吳 ○ ○

洪 行

〡交封 監 rP 發〩

第1頁  共 1頁

打 宇



霪不t唔 6、 〕、6
〔出色K)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110年 7月 28日

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

主旨:為 「oo○ (法規命令名稱)」 廢止案報行政院核定事宜 ,簽請
核 示 。

說 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

二 、廢止理由(視情形摘要說明廢止理由內容)。

三 、辦理情形(如 廢止預告 ,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如 經

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之情形l。

擬辦 :擬奉核後報行政院核定 ,函稿如後附 ,當否 ?

敬請

核 示

會于ll辛 單位 :法規委 員會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 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洪 行

第︳頁 共︳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地址 :ll0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湘
(電 話)02⋯ 8789巧玝6
(傳真)02-87粉巧60

(E-M㏑pemmi27tw@m㎡ lpccgo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中、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 主 旨

主 旨 :檢 陳 「○oo(法 規命 令名稱 )」 條文及廢 止理 由 1份 ,敬請 鑒

核 。

說 明 :

一 、依(報院依據之法律)規定(或 需報院之理由l。

二 、(敘明是否已公告周知b0日 以上及公告於 「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之 「眾開講」)。

行政院

本會法規委 員會 、
。。處

(均 含附件)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 ĺ立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決 行

本

本

本

正

副

抄

打 宇 監 亡9 發文

第1頁  共1頁

｜,＿ 對



111年11月14日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旨：「○○○(法規命令名稱)」訂定發布事宜，簽請核示。
說明：

一、(請敘明辦理情形)
(一)如為草案預告後逕發布，可敘明本會研訂之○○○(法規命令

名稱)草案，前於○年○月○日預告，並請各界於○年○月○日
前提供意見，及就相關意見，參採或不參採之情形及理
由。

(二)如為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行政院核定，敘明
審議或報院結果。

二、(斟酌是否主動公開各界陳述意見之要旨、斟酌該意見之結
果及其理由)。(參法務部104年3月19日法律字第10403502840
號函)

三、本草案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之「眾
開講」預告期間(110年○月○日至110年○月○日)，民眾意見○
則；就民眾意見參採與否及理由之綜整回應，研擬如附件
(如眾開講無民眾意見，免綜整回應)。

擬辦：
一、本案內容屬實務執行(或其他情形)，擬建議免提法規委員會

委員會議審議(如已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該段免)，
依法制程序發布5稿如後：發布令稿(稿1)、送刊公報書函稿
(稿2)、報行政院函稿(稿3)、送立法院函稿(稿4)、分行相關
機關函稿(稿5)。

二、(眾開講如有民眾意見)依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實施要點第14
點，於法規發布日就參採民眾意見與否及理由，至公共政策
網路參與平臺辦理「綜整回應」。

三、於發布後3工作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辦
理「公報資料確認」及「法規整編」作業，並通知法規會協
助檢核。

四、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第3點及第5點，本法規涉及外國
人、機構或團體，應辦理英譯(或不涉及外國人、機構或團
體，惟認有英譯必要，得辦理英譯)，並於發布後○個月內
(原則3個月。但法規內容與貿易、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
者，應於2個月內)譯為英文，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
系統辦理「英譯法規通報」。

裝

訂

線

簽 於

檔　　號： 　//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2頁



敬請

核示

會辦單位：法規委員會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稿 決行

第2頁　共2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訂定 「○○○(法規命令名稱)」 。(註 :本段第2行起空3格 )

附 「○o○ (法規命令名稱)」

(註 :本段第1行 空1格 ,第 2行起空3格 ,勿 加句號)

主任委員 吳 ○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 行

打 字 監 印 發 文

年1頁  共︳頁

校 !l｝



2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地址 :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 話)02878θ 7518
(傳真)02-8789巧 60
(E一M血●zw山@maⅡ Pccg° 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發布令P山檔 、發布令稿文字檔 、 「○o° (法規命令名稱 )┘ 條文文字檔 、l寸 件pⅢ檔
(如 無免附)、 提要表文字檔、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之p&檔

主旨 :「 °o○ (法規命令名稱 )」
,業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110年 o月 o

日以工程○字第○○○○○號令訂定發布 ,茲檢送發布令 、令稿
及法規命令條文各1份 ,請查照 。

說明 :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J份 。

行政兒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
。處

(均含附件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辨單位

法規委 員會

核 稿 〃千行

戳

正 本

胏
勝
︙膦 )

打 字 監 中 發文

第1頁  共 1頁

校 對



｜｜
檔  號

保存 年 lF、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1)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湘
(電 話)02878975↑ 6

(傳真)02-878少巧60

(EMaibemmi27〔 w@malPccgovtw

主旨 :「 o○ o(法規命令名稱)」
,業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ll0年○月o

日以工程○字第○○○o○ ○○o號令訂定發布 ,另 已送立法院查
照 ,謹檢陳考舟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 總說明及逐條說
明各上份 ,敬請鑒察 。

正本 :行政院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處(均 含 ll｝ 件 )

抄本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辨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行

打 宇 校 削 發 文

第1頁  共1頁

監 中



檔  號

l一 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2)

地址 :I︳ 0I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少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 言舌)02-878θ 75碎 6

(了專j籌 )02-戀 789756(l

(EMaj●emmi27twζ lllnailPccgovtw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 旨

主 旨 「○o○ (法規命令名稱)」
,業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110年○月○

日以工程o字 第○○○○o○ ○○○號令訂定發布 ,謹檢陳發布令影
本(含 法規命令條文l、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份 ,敬請查
日召 。

立法院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
。
°處(均 含附件 )

主任委員 吳 ○ ○

正 本

本

本

副

抄

會辦單了立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決 行

打 字

核 稿

發文

第!頁  共I頁

十交刌 監 印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3)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地址：110207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3號9樓
聯絡方式：(承辦人)翁振偉

(電話)02-87897518
(傳真)02-87897560
(E-Mail)zwei@mail.pcc.gov.tw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法規命令名稱)」，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110年○月○日
以工程○字第○○○○號令訂定發布，檢附發布令影本(含法規

命令條文)，並得視需要，附總說明及逐條說明1份，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

正本：(按實際需要填列，包括相關機關、團體、外國商會等)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處、行政院秘書長、立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
長、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
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按實際需要填列)、本會法規委員會、○○處(均含附件)
抄本：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稿 決行

裝

訂

線

檔　　號： 　//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1頁

打字　　　　　　校對　　　　　　監印　　　　　　發文



111年11月14日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旨：「○○○(法規命令名稱)」(部分條文/第12條、第○條、第○條)
修正發布事宜，簽請核示。

說明：
一、(請敘明辦理情形)

(一)如為草案預告後逕發布，可敘明本會研訂之○○○(法規命令
名稱)草案，前於○年○月○日預告，並請各界於○年○月○日
前提供意見，及就相關意見，參採或不參採之情形及理
由。

(二)如為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行政院核定，敘明
審議或報院結果。

二、(斟酌是否主動公開各界陳述意見之要旨、斟酌該意見之結
果及其理由)。(參法務部104年3月19日法律字第10403502840
號函)

三、本草案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之「眾
開講」預告期間(110年○月○日至110年○月○日)，民眾意見○
則；就民眾意見參採與否及理由之綜整回應，研擬如附件
(如眾開講無民眾意見，免綜整回應)。

擬辦：
一、本案內容屬實務執行(或其他情形)，擬建議免提法規委員會

委員會議審議(如已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該段免)，
依法制程序發布5稿如後：發布令稿(稿1)、送刊公報書函稿
(稿2)、報行政院函稿(稿3)、送立法院函稿(稿4)、分行相關
機關函稿(稿5)。

二、(眾開講如有民眾意見)依「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實施要點」第
14點，於發布日就參採民眾意見與否及理由，至公共政策網
路參與平臺辦理「綜整回應」。

三、於發布後3工作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辦
理「公報資料確認」及「法規整編」作業，並通知法規會協
助檢核。

四、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第3點及第5點，本法規涉及外國
人、機構或團體，應辦理英譯(或不涉及外國人、機構或團
體，惟認有英譯必要，得辦理英譯)，並於發布後○個月內
(原則3個月。但法規內容與貿易、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
者，應於2個月內)譯為英文，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

裝

訂

線

簽 於

檔　　號： 　//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2頁



系統辦理「英譯法規通報」。

敬請

核示

會辦單位：法規委員會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稿 決行

第2頁　共2頁



φ

檔 // ︳上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修正 「(法規命令名稱)」 (部 分條文/第 十二條 、第○條 、第○條),

名稱並修正為 「(法規命令新名稱)」 。付 :本段第2行起空

3格 )條次勿用阿拉伯數字)

附修正 「(法規命令名稱 ,若有修正名稱時為新名稱)」 (部 分條
文/第 十二條 、第 o條 、第○條 )(言主:本段第1行 空1格 ,第 2行起空

3格 ,條次勿用阿拉伯數字 ,勿 加句號)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決 行

打 宇 監 rP 發 文

第｜頁 共 1頁

校 對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地址 :l】 0iO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I甲各3號少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話)02-878θ巧︳8
(傳 真)02-878p不60

(EMaⅡ)zwd‘ tlmail p㏄ govtw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l寸 件 :發布令pdB當 、發布令稿文字檔 、「°°。

(法規命令名稱 )」 條文文字檔 、附件pdB當

(如 無免附汁 提要表文字檔 、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P山檔

主旨 :「 ○○○(法 規命令名稱)」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條 、第o

條),(名 稱並修正為 「(法規命令新名稱)」
,)業 經本會於中

華民國ll0年○凋○日以工程○字第○oo○○號令修正發布 ,茲

檢送發布令 、令稿及法規命令條文各1份 ,請查照 。
說明 :併 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且ㄟ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
。
○處(均 含附件 )

本

本

本

正
副

抄

條 戳
/
‘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去ll平 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洪 行

｜丁字

核 稿

發文

第1頁  共I頁

校 對 監 tll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1)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l0臺 北市偉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 湘
(電 話)02︹ 878975吽 6

(傳 真)02-878θ巧60

(EMa且)emmi27tw@m㏑ lpccgovtw

主旨 : 「○o○ (法 規命令名稱)」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條 、第○

條),(名 稱並修正為 「(法規命令新名稱)」
,)業經本會於中

華民國l10年 ○月o日 以工程○字第○○○○○○○o號令修正發
布 ,另 已送立法院查照 ,謹檢陳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
文)、 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 ,敬請鑒察 。

正本 :行政院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
。。處

(均含附件 )

抄本 :

主任委 員 吳 ○ ○

會辦單 1立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 行

l了 字 校 1于
發 文

第︳頁 共】頁

監 印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2)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 旨

地址 :l土 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湘
(電 話)02-田 89不砟6
(傳真)02-878少 巧60

(E一M山●emmi27tw@m山 lpccgovtw

主 旨 :「 ○○o(法規命令名稱 )」 (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條 、第○

條),(名 稱並修正為 「(法規命令新名稱)」
,)業經本會於 中

華民國1l0年 ○月○日以工程○字第○○○○○○○○o號令修正發

布 ,謹檢陳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l、 修正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各 1份 ,敬請查照 。

立法院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o。處(均 含附件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行

本

本

本

正
副
抄

打 字 發文

第1頁  共︳頁

校 對 盤 印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3)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地址：110207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3號9樓
聯絡方式：(承辦人)翁振偉

(電話)02-87897518
(傳真)02-87897560
(E-Mail)zwei@mail.pcc.gov.tw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法規命令名稱)」(部分條文/第12條、第○條、第○
條)，(名稱並修正為「(法規命令新名稱)」，)業經本會於中
華民國110年○月○日以工程○字第○○○○○○○○○○○號令修正發

布，檢附發布令影本(含法規命令條文)，並得視需要，附修正總

說明及條文對照表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按實際需要填列，包括相關機關、團體、外國商會等)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處、行政院秘書長、立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
長、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
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按實際需要填列)、本會法規委員會、○○處(均含附件)
抄本：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稿 決行

裝

訂

線

檔　　號： 　//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1頁

打字　　　　　　校對　　　　　　監印　　　　　　發文



111年11月14日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旨：「○○○(法規命令名稱)」廢止發布事宜，簽請核示。
說明：

一、(請敘明辦理情形)
(一)如為廢止預告後逕發布，可敘明○○○(法規命令名稱)，前

於○年○月○日預告廢止，並請各界於○年○月○日前提供意
見，及就相關意見，參採或不參採之情形及理由。

(二)如為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行政院核定，敘明
審議或報院結果。

二、(斟酌是否主動公開各界陳述意見之要旨、斟酌該意見之結
果及其理由)。(參法務部104年3月19日法律字第10403502840
號函)

三、廢止預告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之
「眾開講」預告期間(110年○月○日至110年○月○日)，民眾意
見○則；就民眾意見參採與否及理由之綜整回應，研擬如附
件(如眾開講無民眾意見，免綜整回應)。

擬辦：
一、本案內容屬實務執行(或其他情形)，擬建議免提法規委員會

委員會議審議(如已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該段免)，
依法制程序發布5稿如後：發布令稿(稿1)、送刊公報書函稿
(稿2)、報行政院函稿(稿3)、送立法院函稿(稿4)、分行相關
機關函稿(稿5)

二、(眾開講如有民眾意見)依「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實施要點」第
14點，於發布日就民眾意見參採與否及理由，至公共政策網
路參與平臺辦理「綜整回應」。

三、於發布後3工作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辦
理「公報資料確認」及「法規整編」作業，並通知法規會協
助檢核。

四、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第3點及第5點，本法規涉及外國
人、機構或團體，應辦理英譯(或不涉及外國人、機構或團
體，惟認有英譯必要，得辦理英譯)，並於發布後○個月內
(原則3個月。但法規內容與貿易、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
者，應於2個月內)譯為英文，至本會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
系統辦理「英譯法規通報」。

裝

訂

線

簽 於

檔　　號： 　//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2頁



敬請

核示

會辦單位：法規委員會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稿 決行

第2頁　共2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稿
)

簽文 日期

發文字號

廢止 「○○o(法規命令名稱l」 。(註 :本段第2行起空3格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核 稿

//

洪 行

打 宇 校 對 監 r〡 , 發文

第1頁  共 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稿 )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琥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 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寸件 :發布令pdB當 、發布令稿文字檔 、提要表文字檔

主旨 :「 o○ o(法規命令名稱)」
,業 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l10年○月○

日以工程○字第○○○o○ 號令廢止 ,茲 檢送發布令及令稿 1

份 ,請查照 。
說明 :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

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干1登公章F又 )

政院法規會 、本會秘書處 、法規委員會 、°°處(均 含附件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了立

訴願審議委 員會

地址 :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王湘
(電 話)02-87思 9巧李b
(傳真)02878θ巧60
(EMaibemmi27tw@mailPccgovtw

核 稿

一下

一丁
 
 
 
\
｝

ˊ

「
「
:
 

戳
︙

砵
碄
拂
︙膦

決行

打 字 監 印 發 文

第1頁  共1頁一

交螢〡



檔  號

保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1)

地址 :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 話)02-8789不 18

(傳真)028789不 60

(EM山●zwd@m山 lp㏄ gowtw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l寸 件 :如 主 旨

主 旨

正 本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 ,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ll0年 ○

月○日以工程○字第o○ o○號令廢止 ,另 已送立法院查照 ,謹

檢陳發布令影本 、原法規命令條文及廢止理由1份 ,敬請鑒

察 。

行政院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
。。

處 (均含附件 )

主任委員 吳 ○ ○

會辦單位 :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ㄔ子

本

本
副

抄

打 宇 發文

第】頁 共1頁

校 對 星生石P



才音 //

一

呆存年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2)

受文著 :如行文單位

刁卦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速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

〡l寸 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 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
聯絡方式 :(承辦人)翁振偉

(電 言舌)0287897518
(傳真)02878p不 60

(E-M山炒zwd@ll〕㏕ P㏄ govtw

主旨 :「 o○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 ,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ll0年 o

月o日 以工程○字第○oo○號令廢止 ,謹檢陳發布令影本 、原
法規命令條文及廢止理由1份 ,敬請查照 。

正本 :立法院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本會法規委 員會 、°°處(均 含附件 )

抄本 :

主任委員 吳 ○ ○

會安1辛 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員會

核 稿 洪 行

打 宇 發文

第1頁  共 !頁

校 對 昨
印



檔  號

一

呆存年限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稿 3)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

又中、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 旨

地址 :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聯絡方式 :(承乎ll辛 人)翁振偉
(電 話)02-8789巧 18

(傳真內2-878少巧b0

(EM山●zwd@mail p㏄ gov｛w

主旨 :「 ○○o(法 規命令名稱)辦法」 ,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ll0年 ○

月○日以工程○字第○○○o號令廢止 ,檢附發布令影本上份 ,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
說明 :(廢止理由)。

正 本 (按實際需要填列 ,包括相關機關 、團體 、外國商會等)、 總統府第三局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 、行政院千冷、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ˋ司法院千́＿、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監

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 、各

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 、各鄉鎮市公所
(按實際需要填列)、 本會法規委員會 、

。。處
(均含 :l一 件)副本

抄本

主任委 員 吳 ○ ○

會辨單位 :

第一層洪行
承辦單位

訴願審議委 員會

決行

打 宇

核 稿

發文

第1頁  共I頁

校 對 監 印



簽稿併陳

承 辦 人

月;千 絡 電話

檔號 :

保存年下尺 :

本文頁數 :

ㄗ付件(準 位):

○○○
(02)8789○ ○○○簽   民國○○年○月○ 日於○○處

求

主 旨 :關 於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訂定(修正)發布 乙案 ,

簽請核示 。

說明 :

一 、(請敘明相關會銜機關及施行 日期)

二 、(敘 明辦理預告情形 ,及彙整相關意見協商取得共識之過程)

三 、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 「眾開講

」預告期間(1l0年○月○日至 1l0年○月○日),民眾意見

○則 ;就 民眾意見參採與否及理由之綜整回應 ,研擬如附

件(如 眾開講無民眾意見 ,免綜整回應l。

擬辦 :

一 、擬具請受會機關會判函稿(稿 l)、 本會與上開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銜訂定(修正)發布本辦法之發布令稿(稿 2)、

送刊公報書函稿(稿 3)、 報行政院函稿(稿 4)、 送立法院函

稿(稿 5)及分行機關相關函稿(稿 b),並附致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函 、會銜會辦單(份數)。

二 、(眾 開講如有民眾意見)依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

第 1碎 點 ,於草案發布 日就預告期間之民眾意見參採與否及

理由綜整回應 。
三 、於發布後 3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 ,

辦理 「公報資料確認」及 「法規整編」作業 。
四 、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第 3點及第 各點 ,本法規涉及外

國人 、機構或團體 ,應辦理英譯(或 不涉及外國人 、機構或

團體 ,惟認有英譯必要 ,得辦理英譯),並於發布後○個月

內(原 則 3個 月 。但法規內容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

關者 ,應於 少個月內)譯為英文 ,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

維護系統辦理 「英譯法規通報」。

敬陳

核 示

敬會

法規會

訂

線



簽稿併陳

受文者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帝、別 :普 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說明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山L九L: I1(ll

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
傳  真

(刁高1)

檔號 :

保存年 r艮 :

本文頁數 :

l寸 件(單 位 )

號 9樓0台

(02)8

繕｜了   校對    監印   發文

裝
 
 
:
:
戶

號

關於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訂定(修正)發布乙案 ,

詳如說明 ,請查照 。

(敘明本辦法經預告程序後 ,相 關意見彙整及協商取得共識

過程)

檢附本辦法訂定(修正)發布之會銜會辦單一式○份及發布

令稿 、報行政院函稿 、送立法院函稿及分行機關相關函

稿 ,如 蒙同意 ,請 惠子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

項第 】0點 會判用印及填註發文字號(不 填發文日期),再依

序退由本會填註發文 日期 、文號封發後另案將原稿一份分

送各受會機關存檔 。

主 旨

說 明

吉丁

正本

副本

線

(處 室兮組 )

(條戳 )

(會辦單位 )

敬會

(決行 )



符稿併陳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令 (稿 2)
ㄔ書打    校對    監印

發文 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號

○○○字第        號

○○○字第        號

○ ○ ○ 字 第         號         發布令所 列條次應

修正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普Π分條文/第¥�﹏市奈、第○

、第○條 )。

格一
口附修正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部 分條文/第 十二條 、

口口口第○條 、第○條)← (不 用句號)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會辦單位 )

敬會

檔號 :

保存年限 :

本文頁數 :

附件(單 位 )

發 文

裝

退

常下
○

○

○

○

○

○

員

長

○

委
 
 
 
 

朗

任
 
 
 
 

∞

主

部

○
 
(

○

○

線

(決行 )



簽稿併陳

受文者

(才高3)

檔號 :

保存年限 :

本文頁數 :

附件 (單 位 )

號 9樓0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J也土∟:ll0︳

聯絡 電話 :

電子郵件 :

傳  真 :

繕 ｜丁

t、V

(02)8

校對 監 印 發 文

裝

發文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發布令 Pd士 檔 、發布令稿文字檔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條文文字檔 、附件 pdf

檔(如 無免附汁 提要表文字檔 、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之 Pdf檔

主旨 :「 ○○○(法規命令名稱)辦 法」(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

條 〔第○條),業 經本會會銜○○○ 、○○○ 、○○○(按

實際會銜機關填列)於 中華民國 110年○月○日以工程○字

第○○○號 、○○○字第○○○號 、○○○字第○○○

號 、○○○字第○○○號令修正發布 ,茲檢送發布令 、令

稿及法規命令條文 1份 ,請查照 。

說明 :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上份 。

正本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 、○○○ 、○○○(按實際會銜機開填列l、 本會秘書處 、

法規委員會 、○○處(均含附件)

(條戳 )

(處 室會組)

(會辦單位 )

敬會

吉丁

線

(決行)



簽稿併陳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檔號 :

保存 年限 :

本文頁毀 :

冊;〡 千├(古1彳立)

函 (稿 冷)

地址 :1l0lO台 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02)8789○○＿l○

傳  真 :(02)8789○○○○

繕打    校對    監 印 發 文

裝 受文者

訂

發文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號

○○○字第     號

○○○字第     號

○○○字第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 主旨

主旨 :「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

條、、第○條),業經本會會銜○○○ 、○○○ 、○○○(按

實際會銜機關填列)於 中華民國 1l0年○月○ 日以工程○字

第○○○號 、○○○字第○○○號 、○○○字第○○○

號 、○○○字第○○○號令修正發布 ,另 已送立法院查

照 ,謹檢陳發布令影本 (合法規條文 )、 修正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各 1份 ,敬請鑒察 。

(會辨單位 )

敬合

(○○處 )

(決行 )

線



簽稿併陳

正本 :行政院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 、O○○ 、○○○(按實際會銜機 關填列)、 本會法規委 員

會 、○○處 (均 含附件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

○

○

○

○

○

員

長

○

委任主

部

○

○

○



簽稿併陳

簽稿併陳

檔號 :

保存年限 :

本文頁數 :

附件(單 彳立)

裝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函 (稿 5)

地址 :ll0l0台 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
形竹絡 人 :○○○
聯絡電話 :(02)8789○ ○○○
傳  真 :(02)8789○ ○○○

監 印 發 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字第
○○○字第
○○○字第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 主旨

主旨 :「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什Π分條文/第 12條 、第○

條 、第○條),業經本會會銜○○○ 、○○○ 、○○○(按

實際會銜機關填列)於 中華民國 ll0年○月○ 日以工程○字

第○○○號 、○○○字第○○○號 、○○○字第○○○

號 、○○○字第○○○號令修正發布 ,謹檢陳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 )、 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份 ,敬請

查照 。

繕打    校剉

號

號

號

號

i
 
 
 
 
 
 
 
 

丁

線

(會辨單租 )

敬會

(○○處 )

(洪行 )



簽稿併陳

正本 :立法院

副本 :行政院法規會、○○○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本會法規委員
會 、○○處 (均含附件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

○

○

○

○

○

員

長

○

委任主

部

○

○

○



簽稿併陳

發稿併陳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函 (稿 b)

｝也址 :｝ ︳0l0台 北市松仁路 3號 9樓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 :(02)8789○○○○
傳  真 :(02)8789○○○○

繕打    校對    監印   發文

裝 受文者

發文日期 :

發文字號 :工程○字第
○○○字第
○○○字第
○○○字第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

附件 :如 主旨

訂

主旨 :「 ○○○(法規命令名稱)辦 法」(部 分條文/第 12條 、第○

條 、第○條),業經本會會銜○○○ 、○○○ 、○○○(按

實際會銜機關填列)於 中華民國 ll0年○月○ 日以工程○字

第○○○號 、○○○字第○○○號 、○○○字第○○○

號 、○○○字第○○○號令修正發布 ,茲檢送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 ,並得視 需要 ,附修正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

表一1份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轄 )機關 。

檔號 :

一

呆存年限 :

本文頁數 :

l1.件 (單 位)

號

號

號

號

(會辨單位 )

敬會

(○○處 )

(決行)

線



簽稿併陳

正本 :(按實際需要填列 ,包括相關機關、團體 h外 國商會等)總統府第三局 、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 、行政院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
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市
議會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 、○○○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本會法規委員會 、○○處(均

含附件)

○(按實際會銜機關填列)

○

○

○

○

○

○

員

長

○

委任主

部

○

○

○



↓標題 20號字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草案總說明
‥     (詳 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爰擬具 「○○○辦法」

草案 ,其要點如下 :←內文14號字

一 、‥‥     。(草 案第○條)

二 、‥      。(草 案第○條)

二 、‥     ‥ 。(草 案第○條)

註 :發布後已非草案 ,則 應將總說明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法 規 名

↓標題 20號字

法草案

註 :發布後已非草案 ,應將逐條說明標題 「草案」文字刪除
(一 )格式說明 :

1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距離左邊線 3公分 、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下
邊線 25公分 。

2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條文對照表)標題 :標才皆體 ,20號字 。
3總說明內文部分 :

(l)字型 :標楷體 ,14號字 。
(2)行距 :固 定行高 23。

4逐條說日下l(條文對照表)內 文部分
(1)各欄位 (條文 、說明)之距離相等
(幼 字型 :標楷體 ,12號字。
(3)行距 :單行間距 。
(4)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生一格開始書寫 ,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5)各條第2項 以後之項玫 ,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 ,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

格開始書寫。
(6)項 與項問仍保持單行問距 ,不 另留空行 。
(7)各條之 「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 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

始書寫 。

(二)總說明 、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

l敘述民國年代時 ,毋庸寫 「中華民國」、「民國」二字 ,如 「○○法 自六十五年公布
施行後 ,⋯⋯ 。」

2敘述機關名稱 ,均 以全銜 「行政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方式為之 ,

不寫為 「貴院」、「本會┘。

3敘述立法沿車時 ,如 該法規訂定 、修正均係 「圍發布 日施行 ┘者 ,則 寫為 :「 ○○
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自 ○年○月○ 日發布施行後 ,曾 於○年○月○ 日及○年○
凋○ 日二次修正施行 (或歷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發布 日期為○年○月○ 日)。

茲配合⋯⋯⋯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
;

如該法規係 自特定 日施行者 ,則 寫為 :「 ○○辦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 )自 ○年○月
○ 日發布 ,○年○月○ 日施行後 ,曾 於○年○月○ 日修正發布 ,○年○月○ 日施行 ;

茲配合⋯ ⋯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

4總說明中 ,斯訂案之要點 ,均 以臚列重點為原則 ,不 必逐條列點 ;每點首句避免使
用 「明定⋯  ┘之 「明定┘二字 ,逐條說明亦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 內文 12號字

第二條

第○條 本辦法施行 日期 。



(撰寫範｛夕l)

工程技術顧 問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
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 下簡稱本法 )第 二十七條規定 ,非 公務機關應

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 ,防止所保有之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 、毀損 、滅

失或洩漏 ,中 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並訂定相關計畫及處理

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為加強工程技術顧問業對於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之保護措施 ,爰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訂定本辦法 ,共計一十

二條 ,其要點如下 :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適用對象、指定專人或建立專責組織及其任務 。

(第 一條至第三條 )

二 、清查所保有個人資料之種類與數量並建立檔案 、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之處理程序 、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事

故之預防 、通報及龐變機制 。(第 四條至第六條 )

三 、特種個人資料之界定及管理程序 、告知義務之程序 、利用個人資料

行銷之程序 、委託他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監督及其程序 、

個人資料為國際傳輸前應遵循事項 、當事人行使權利之程序 、個人

資料正確性有爭議之處理程序 。(第 七條至第十四條 )

四 、有關人員管理 、資料安全管理 、環境管理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

理方法等事項 。(第 十五條至第十八條 )

五 、有關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紀錄保存及整體持續改善等事項 。(第 十九

條至第二十一條 )

六 、本辦法施行 日期 。(第 二十二條 )



(撰寫範例 )

工程技術顧 問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
理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

下簡稱本法 )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管理條 lㄎ l所稱工程技術顧 問公

司 (以 下簡稱顧 問公司)。

顧 問公司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 (以下簡稱維護計畫),並
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 ,防止個人資料

被竊取 、竄改 、毀損 、滅失或洩漏 。

維護計畫之內容應 包括第三條至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

一

目關組織及程序 ,

並應定期檢視及配合相關法令修正 。

經營顧 問公司 ,應於取得顧 問公

司登記證前完成第二項維護計畫之訂

定 ;其於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顧 問公

司登記證者 ,應於本辦法施行之 日起

六個月內完成 。

一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頭規定 :「 非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 ,應採

行適當之安全措施 ,防止個人資料被

竊取 、竄改 、毀損 、滅失或洩漏┘ ,

爰於 第一項規定依據工程技術顧 問

公 司管理條例所稱工程技術顧 問公

司為適用對象 。

二 、本辦 法規定之相 關組織及程序要

求 ,顧 問公司應明定於維護計晝內 ,

定期檢視及配合相關法令修正 ,並於

規定之時間內完成所屬維護計畫 。

三 、第四項規定顧 問公司訂定維護計畫

之時限 ,ˊl平期明確 ;另 就本辦法施行

前已取得顧問公司登記證者 ,給予六

個月作業時間 ,以 完成維護計畫之訂

定 。

第三條 顧問公司就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管理得指 定專人或建立專責組

織 ,並配置相當資源 。

前項專人或專 責組織之任務如

下 :

一 、規劃 、訂定 、修正與執行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等相關事項 。
二 、訂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將

其所 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之依據 、特定 目的及其他相 關保

護事項 ,公告使其所屬人員均明

確瞭解 。

三 、定期對所屬人員施以基礎認知宣

導或專業教育訓練 ,使其明瞭個

人資料保護相 關法令之規定 、所

屬人員之貴任範圍及各種個人資

料保護事項之方法或管理措施 。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

為有效訂定與執行維護計畫 ,明 定顧 問

公司就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得指

定專人或建立專責組織 ,並 配置相當資

源 ,及專人或專責組織之任務 。

第四條 顧 問公 司應確認 蒐集個人資料

之特定 日的 ,依特定 目的之必要性 ,

界定所 蒐集 、處理及利 用個人資料之

顧 問公 司應依特定 目的之必要性 ,界 定

所 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 人資料之類別或

範 圍 ,定 期 清 查所保 有之個 人 資料 現

#



類別或範 固 ,並 定期清查所保有之個

人資料現況 。

前項清查發現有下列情形考 ,願

問公 司應 主動或依 當事人之請求 ,┤ lll

除 、停止 蒐集 、處理或利用該個 人資

爿斗 :

一 、非屬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個人

資料 。

二 、特定 日的消失或蚩ll限 屆滿而無本

況 ,並於清查後適當處堂 。

法第十一條 第三項但 之情形 。

第八條 願 問公司為遵守本法第八條及

第九條關於告知義務之規定 ,應採取

下列方式 :

一 、檢視蒐集 、處理〡固人資料之特定

B的 。

一 、檢視 蒐年 、處理之個人資料 ,是

依本法施行細則 第十二條 第二項 第一款

之規定 ,維護計畫得就個人資料之風險

評估及風險管理加 以規定 ,爰 口ll定 願 問

公 司應依據其相 關業務流程 ,分析於 蒐

集 、處理及利用之過程 中 ,個 人資料安

全可能發生之風險 ,並訂定適當之管控

甘普方也。

依本法第入條及第九條規定 !顧 問公司

應迪時履行告知義務 ,爰 llEl定 顧問公司

應檢視 兛集 、處理個人資料之特定 日

的 ,是 否符合免告知當事人之事由及依

據資料蒐票之情況 ,採工1又 適當之告知方

式 ,以 有效履行告知表務 。

第五條 願門公司應依據前條所界定之

個人資料範圍及其相關業務流程 ,分

析可能產生之風險 ,並依據風險分析

之結果 ,訂定適當之管控措施 。

第六條 願 問公 司為因應所保有之個人

資料發 生被竊取 、竄改 、損毀 、滅失

或洩漏等事故 ,應採取下列機制 :

一 、採取迪音之應變措施 ,以控制並

降低事故對當事人之損 害 ,並通

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

二 、查明事故之狀況並以適當方式通

知當事人 ;其 通知 內容包含個人

資料發 生事故之事實 、業者採取

之 因應措施及所提供之諮詢服務

專線 。

二 、檢討缺 失並研擬預防機制 ,避 免

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 ,顧 問公

司為因應所保有之個 人資料被竊取 、竄

改 、毀損 、滅失或洩漏 ,採取相 l’ 1l之 因

應機

一

l,以 降低或控十1損 害 ,願 問公司

宜根據事故之類型 ,採取應變措施以控

制對當事人之損 害 ,並通報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 員令等機千l。

第七條  願 問公司應檢視及確認所 蒐

集 、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是否包含

本法第六條所定個人資料與其特定 目

的 ,及其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之要件 。

依本法第六條規定 ,非 公務機關原則上

不得 蒐集 、處理及利用病歷 、醫療 、基

因 、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

人資料 ,爰 明定擷 問公司應依個人資料

之馮性分別建立程序 ,以檢視及確認是

否有蒐集了日關個人資料 ,如 有蒐集時 ,

並應確保蒐集 、處理及千1用 ↑固人資料 ,

符合相關法令之要求 。



否符合免告知之事 由 ;其 不符

者 ,依據資料 蒐集之情形 ,採取

適昔之告知方式 。

第九條 顧 問公 司應檢視 蒐集 、處理個

人資料是否符合本法第十九條規定 ,

具有特定 Ξ的及法定要件 ,並檢視利

用個人資料是否符合本法第一十條 第

一項特 定 目的必要範 圍 內利 用之規

定 ;於 特定 目的外利用個 人資料時 ,

應檢視是否具備法定特定 目的外利用

要件 ．

第十條 顧問公司於首次利用個人資料

行銷時 ,應提供當事人免費表示拒絕

接受行銷之方式 ．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 ,應 立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

料行〦́ll,並週知所馮人員 。

參酌本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l方1定 顧問公司應檢視 蒐集 、處理 、

利用個人資料 ,是 否符合本法第十九條

及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

為維護 資料 當事人之權 益 ,明 定顧 問公

司於首次利 用個人資料行銷時 ,應提供

當事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 ,且 當事人

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 時 ,應 立即停止利 用

其個人資料行銷 ,並週知所屬人員 。

第十一條 顧問公司委託他人蒐集 、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全部或一部時 ,

應對受託者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八條〦見

定為適當之監督 ,並 明確約定相關監

督事項與方式 。

依本法施行細則 第入條規定 ,委託他人

蒐集處理 或利用個人資料 時 ,委託機 關

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督 ,爰 明定顧 問

公 司委託他人 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料之全部 或一部時 ,應 對受託者依本法

施行細則 第入條規定為適當之監督 ,並

明確 約定 1目 關監督事項與方式 。

第十二條 顧問公司進行個人資料國際

傳輸前 ,應檢視有無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令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限制

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並應遵循之 。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中 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於一定之法定情形 ,得 限制非

公務機 Pll對 於個人資料進行國際傳輸 ,

爰明定顧 問公司應於國際傳輸前確認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是否有所限制 ,並

加以遵守之 。

第十三條 顧問公司為提供資料當事人

行使本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權利 ,應採

取下列方式為之 :

一 、確認是否為個人資料之本人 ,或

經其委託授權 。

二 、提供當事人行使權利之方式 ,並

遵守本法第十三條有關處理期限

之規定 b

二 、告知是否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

四 、有本法第十條但書 、第十一條第
二項但書或第二項但書得拒絕當

事人行使權利之事由 ,應 〡附理由

通知當事人 b

依本法第三條規定 ,當 事人就其個人資

料得行使查詢 、閱覽 、製給複製本 、補

充或更正 、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及刪

除之權利 ,爰 明定顧問公司應採取之方

式 。

第十四條 願 問公 司為維護其所保有個

人資料之正確性 ,應 採取下列方式為

為避免當事人發生因資料不正確所產生

之損失 ,爰 日l︳ 定顧 問公司為確保所有個



之

 
一

人資料之正確性 ,應採取之方式 ．

檢視個人資料於 蒐集 、處理 或利

用過程 ,是否正確 。

發現個人資料不正確 時 ,適 時 更

正或補 充 。

二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 ,應依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

因可歸責於顧問公司之事由 ,未

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 ,應於更正

或補充後 ,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

第十五條 顧 問公司得採取下列人 員管

全t寸 皆方色 :

一 、依據 菟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個別作 業之需要 ,適度設 定所屬

人 員不 同之權 限並控 告其接觸個

人資料 ．

一 檢̀視各相 關業務流程涉及 蒐祟 、

處 理 及 利 用個 人 資料 之 負責 人

員 。

二 、要求所屬人員負有保密義務 。

四 、所屬 人 員離職 或完成受指派工作

後 ,應將其執行 業務所持有之個

人 資料辦理交接 】亦不得私 自持

有複 製物 兩繼 續使 用該 個 人 資

才斗．

顧 問公司得採工下又之人員管理措施 。

願 問公 司應採取之資料安全各理措施 ◆第十六條 顧 問公司應採千1又 下列資料安

全管理措施 :

一 、運用電腦或 白動化機 器相 關設備

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時 ,

應訂 定使 用可攜 式設備 或儲存媒

體之規範 。

二 、含十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 內容 ,如

有加 密之需要 ,於 蒐集 、處理 或

利用時 ,應採取適當之加密機制 。

二 、作 業過程有備份個人資十十之 需要

時 ,應 比照原件 ,依本法規定子

以保護 。

四 、存有個人資料之紙本 、磁碟 、磁

帶 、光碟 片 、微縮 片 、積體 電路

品片等媒介物於報廢 或轉作 其他

用途 時 ,應採適當防範措施 以避

免洩漏個人資料 ;其 委託他人執

行者 ,準 用第十一條規定丟ll辛 理 。

第十七條 擷 問公 司針對保有個人資料 額 問公 司應採取之環境管理措施 。



存在於紙本 、磁碟 、磁 帶 、光碟 片 、

ㄔ故縮 片 、積體電路 品片 、電腦或 自動

化機 器設備等媒 介物之環境 ,應採取

下列環境管理措施 :

一 、依 lll雲 作 業
「
入┐容之不同 ,實施適宜

之進出管制方式 。

二 、所馮 人員妥 善保 管個人資料之儲

存媒介物 。

三 、針對不 同媒介物存在之環境 ,審

酌建置適度之保護設備或技術 。

第十八條 顧問公司業務終止後 ,其保

有之個人資料應依下列方式處理及記

錄 ;其紀錄並應至少保存五年 :

一 、銷毀者 ,記錄其方法 、時間 、地

點及證明銷毀之方式 。
二 、移轉一者

,記錄其原 因 、對象 、方

法 、時間 、地點及受移轉野 象得

l子 有該項個人資料之合法依據 。

二 、其他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者 ,記錄其方法 、時間或地

黑占 。

有 ll1月 顧 問公 司業務終止 ,包括依工程技

術顧 問公 司管理條例 第十八條規定 自行

停 業 ,或 受行 政 院 公共工程 委 璟會撤

銷 、廢止註銷 登記 ,在十對個人資料應 為

之處理方式及紀錄 。

第十九條 顧問公司應訂定個人資料安

全稽核機制 ,定 期或不定期查察是否

落實執行所訂之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

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等相關事項 。

顧 問公 司應 訂 定個 人 資料 安 全稽核 機

常j。

顧 問公司應就個人資料保存機 十l,採行

適當措施 ,以供必要時說 1下1其所訂之維

護計畫之執行情況 。

第一十條 顧問公司應採行適當措施 ,

採取個人資料使用紀錄 、留存 自動化

機 器設備之軌跡資料或其他相關證據

保存機制 ,以供必要時說明其所訂之

維護計畫之執行情況 。

第一十一條 顧問公司宜參酌執行業務

現況 、社會與情 、技術發展 、法令變

化等因素 ,檢視所訂之維護計畫是否

合宜 ,必要時予以修正 。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 日期 ,由 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定之 。

願問公司宜參酌相關因素檢視所訂之維

護計畫是否合宜 ,必要時予以修正 。

本辦法施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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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20號字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 (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

爰修正

=、 因

已 9 、

「○○○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內文14號字

‥‥‥‥‥ °(修正條文第○條)

‥ ‥‥‥ 。(修正條文第○條)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  ‥ 。(修正條文第○條)

註  :
l於僅修正一條之情形 ,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 ,僅修正二條 、三條之情形 ,如修

正內容單純 ,亦可無須分點說明 。
2發布後 已非草案 ,應將總說明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



↓標題20號字

○○(法規命令名稱 )乎力辛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第 2真以後表

歹′頭不重複書寫 )

註 :l全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就未修正之條文亦須列出。
2發布後已非草案 ,應將條文對照表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

言主 :

(一 )格式說明 :

l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距離左邊線 3公分 、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 、下
邊線 25公分 。

2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條文對照表)標題 :標楷體 ,20號字 。
3總說明內文部分 :

(l)字 型 :標才皆體 ,14號字 。
(幼行距 :固 定行高 23。

4逐條說明 (條文對照表)內 文部分
(l)各欄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之距離相等
(幼 宇型 :標楷體 ,12號字。

稱
正
該
拉

舫修
啪御
帥

法
未
者
名
刪

I
｛

(3
(4
(5

(6

(7

:
文

第
開
項
之
寫

距
條
條
格
與
條
書

行
各
各

一
項
各
始

書
仍
款

始
問
「

。

”
二

線
。
邊

寫
左

書
離

始
距

開
後

格
行

一
換

空
,

線
寫

邊
書

左
始

離
開

距
格

後

三
行
空

換
線

,
邊寫

左
書
離

始
距

開
均

格
,

一
次

空
頂

。
下
之

距
次
後

問
條

以

行
於
項

單
字
2

為

五

式

寫 。
保持單行間距 ,不 另留空行 。
」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 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

、
年

︙
名
黃

日常十代

︙
稱
院

敘 述

後
機
為
立

行
述
寫
述

施
敘
不
敘

逐條說明說
民

)總

/
ㄟ

日

6子ㄔ田條修近最昭
︙

應,其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
而影響修正條文 。

案
誤 漏

正修

兔避

同

蝍
野

明

國
,
關

┌

去口

程 委

字

公共工

分

酌

部

民

欄

┌
明

少

院政行

說

國

 
Γ

表

民

政 院

昭
!
墊

!

對
中

文
┌

行

「

 
 

目
只

毋

 
以
本

」
均
〡

蛐臨
 餉飣

〦
〈

等

自○○法 十

之方

年公布

2

3

會

○

辦 法

月
茲
如
○
茲
總
顯
照

4

合
法
發
合
明
出
亦

配
該
日
配
說
示
表

法 規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法規新名稱) (法規舊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12號字

。← 內 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條 第○條

以

文欄 次 正 文 核



(撰 寫範例 )

工程價格資料庫作業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工程價格資料 1辛 作業吝1平 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於 一百年七月十一 日

發布 ,一 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施行 。日前本辦法與行政院九十年十一月二

十日訂定之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 (以 下簡稱作

業要點)併行實施 ,為 避免機關辦理適用本夢1辛 法之工程採購時衍生執行困

擾 ,並 基於各機關︵
l丸行現況及行政簡化之考量 ,爰廢止作業要點及整併

作業要點部分內容至本辦法 ,修正要點如下 :

一 、增修傳輸資料包含之內容 ,並將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細 目碼編

訂原則」修正為 「公共工程細目編碼編訂說明」 ,及依其各章細 日

碼編訂規則表辦理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為利機關於決標 日起三十日之期限內將契約單價傳輸至工程價格

資料庫 ,爰 將作業要點第七點至第十二點簡化整併 ,增 訂為規範廠

商應∟巧己合辦理之履約事項 。(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施行日期配合修正 。(修正條文第五條 )



(撰 寫範例 )

工程價格資料 作業辦法修正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

購法 (以 下簡稱本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

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

購法 (以 下簡稱本法 )

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

本條未修正 。

第二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所稱一定金額 ,為

新臺幣一千萬元 。

第二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
二頂所稱一定金額 ,為

新臺幣一千萬元 。

本條未修正 p

第二條 穖 ll,依 本法第十

一條 第二項規 定傳輸 資

料之內容如下 :

一 、得標廠商之契約單

｛賈。

二 、經 l,k關 核 定之 頂算

單價 。

二 、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

定者 。

前項傳輸 資料 ,其

屬統 包者 ,為 得標廠 商

完成細部設計後 ,經機

ll1月 核定之單價 ．

前 一 項 之 傳 輸 資

料 ,包含言羊細價 目表 、

單價分析 表及 資源統計

求 ,並應依 主管機 關訂

定之 「公共工程細 目編

碼編訂說明┘及其各章

細 目碼 編 訂 規 則 表辦
王里。

前項所稱 資源統計

求 ,指 工程採 ll持 標 案內

所有資源工項與無下層

單價分析之混合工項之

數 量及價格 累計 表 。

第二條 機 關依本法第十

一條 第二項規定傳輸 資

料之內容如下 :

一 、得標廠商之洪標單

可貴。

二 、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

定者 。

前頂傳輸 資料 ,其

馮統 包者 ,為 得標廠 商

完成細部設計後 ,經機

關核定之單價 。

前 二 項 之 傳 輸 資

料 ,應 依 主管機 關訂定

之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

規範細 目碼編訂原 則 ┘

南島言了°

一 、考量本辦法之 目的係

蒐集預算金額造新臺

幣一千萬元之工程個

案決標後契約單價資

料 ,爰 第一頂第一款

修正為得標廠商之契

約單價 。

二 、預算單價孫考量市場

行情 、工程需求及特

性等因素 ,並經機關

核定 ,具 有統計分析

之參考價 1直
,為 保留

其他加值應用之彈性
(如 工程洪標單價及

預 算 單價 之 趨 勢 分

析 ),故將公共工程招

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

資料作業要點 (以 下

簡稱作業要點 )第 二

點之設計預算部分增

訂為第一頂第二款 。

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

第二款 。此外 ,作 業

要點第三點所定 「核

定底價 之 詳 細 價 目

表 、單價分析表及資

源統計表 ,實 務上機

關首長僅核定總價 ,

後續並未再依核定底

一

賈逐工頁蕻同岳自言羊ㄔ田〢賈日

表等內容 ;及 「廠商

投標之詳細價 日表及

資源統計表 〕,因 招標

採總價決標 ,各廠商

實際投標時於細項單



第四條 機 llll得 於招標 文

件規定 ,得標廠 商應依

機 關所定期限及 空白標

Ⅷ 送洪標後 單價

電子檔至機 關 ;得標廠

商未於期限內提送者 ,

機關應限期催告 。

機 關至遲應於 洪標

日起三十 日內 ,將 前條

資料 製作成公共工程經

弩電腦估價 系統格 式電

子檔 ,並透過政府 電子

採 ll干車網傳輸至工程價格

訂｜┤庫 。

前項傳輸期 限 !其

渴統 包者 ,為 機 關核 定

細部設計結果 日匙二十

日內 。

第五條 本辦法 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

方色行 。

價之估價行為落有程

度不一 ,均 較無參考

性 )故 不納入傳輸 資

料 lㄟl容 。

二 、第一項未修正 ．

四 、第二項參考作 業要點

第二點 ,明 定前二項

傳 輸 資料 包含 之 內

容 。另將 ︳公共工程

施工 下｛l要 規範細 日碼

編訂原則 j修 正為「公

共工程細 日編碼編訂

說明 ,以 符實情 ,並

參 考 作 業 要 點 第五

點 ,增訂 「及其各章

細 目碼編訂規則表辦

理 ┘文字 ．

五 、增訂 第四項 )參 考作

業要點第二點 ,明 定

資源統計表定義 ．

第四條 機 關應於 洪標 日

起三十 日肉 ,將 前條 資

料製作成公共工程 電腦

估價 系統格式電子檔 ,

並透過政府 電子採購網

站傳輸至工程價格 資料

庫 。

前項 傳輸期 限 ,其

屬統 包者 ,為機 關核 定

細部設計結果 日起二 十

日內 。

一 、為利 l,ㄟ 關於 決標 日起

三十 日之期限內製作

契約單價並傳輸至工

程價格 資料庫 ,且為

避免審標 爭議 ,爰 將

作業要點 第七點至第

十二點 簡化整併 ,增

訂為第一項 ,機 關得

規範得標廠 商應配合

子1平 理之屐 約事項 。另

主管機 關訂定之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將配合

檢討調整 。

二 、現行條文 第一項移 列

第二 項 ,並 酌 修 文

字 。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

第二項 ．

第五條 本辦法 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

方色行 。

施行 日期配合修正 。



一一

:

○○○(法 規命令名稱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 明 ←標題 幻 號字

‥‥‥‥‥‥ (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

爰修正 「○○○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內文14號字

一 、‥‥‥‥ ‥ 。(修正條文第○條)

二 、‥‥‥‥‥‥‥ 。(l爹正條文第○條)

三 、因 ‥‥‥‥‥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四 、‥‥‥‥ ‥‥ 。(修正條文第○條)

註 :

1於僅修正一條之情形 ,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 ,僅修正二條 、三條之情形 ,如修

正內容單
′́七,亦 可無須分點說明 。

2發布後 已非草案 ,應將總說明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 對 照 表 ←標題 20號字

(第 2頁以後表

頭不重複書寫 )

↘

整方式如下

鵰修
啪紃帥

法
未
者
名
刪

蓷

正
該

位

文
3 表

修 正 以

表

附 「
l寸

表
緞

=凳

正

正

b 附

註

修正名稱 現行 名稱 說 明

(法規新名稱 ) (法規舊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 內 文第一條

12號字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條 第○條



(撰 寫範例 )

工程施工 查核 小組作 業辦 法部 分條 文修正 草案總

說明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一年八月二

十一日發布 ,曾 於九十二年九月十日修正 。考量配合相關法令修正及實

務查核作業之運作需要 ,爰修正本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

一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酌修部分

文字 。(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十條 )

二 、為解決試驗結果不合格是否得重新辦理試驗取代原試驗結果等問

題 ,及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二 日實施之

「工程施工查核成績丙等意見處理作業程序」,酌修部分文字 。(修

正條文第八條 )

三 、配合實務運作需要 ,明 定主辦機關需審查相關缺失改善文件 。(修正

條文第九條 )

四 、查核成績丙等之人員責任檢討 ,需 考量個案查核結果及缺失情節 ,

採取必要之處置 。(修正條文第十條 )

五 、增列查核委員不得要求至受查之機關授課 、擔任顧問等情形 。(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



(撰寫範例 )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查核小組之主要

查核項 目 ,得 包含 :

一 、機 關之品質督導機

制 、監造計畫之審

查紀錄 、施工進度

管 理 措 施 及 障 礙 之

處理 。

二 、監造單位之監造組

織 、施工計晝及品

質計畫之審查作 業

程序 、材料設備︴由

驗及施工抽查之程

序及標準 、品質稽

核 、文件紀錄 管理

系統等監造計畫內

容及執行情形 ;缺

失改善追蹤及施工

進度監督等之執行

情形 。

三 、廠商之品管組織 、

施工要領 、品質管

理標準 、材料及施

工檢驗程序 、自主

檢查表 、不合格品

之管制 、矯正與預

防措施 、內部品質

稽核 、文件紀錄 管

理 系統等品質計畫

內容及執行情形 ;

施工進度管理 、趕
工計畫 、安全ㄔ章子生

及環境保護措施 等

之執行情形 。

查核小組發現有下

列情形時 ,應加以記錄 :

一 、工程規劃設計 、生

態 環 保 、材 料 設

備 、圖說規範 、變

更設計等有缺失 。
二 、監 造 單位 之 建 築

第三條 查核小組之主要

查核項 目 ,得 包含 :

一 、機 關之品質督導機

制 、監造計晝之審

查紀錄 、施工進度

管理措施及障礙之

處理 。

二 、監造單位之監造組

織 、施工計畫及品

質計畫之審查作 業

程序 、材料設備抽

驗及施工查核之程

序及標準 、品質稽

核 、文件紀錄 管理

系統等監造計畫內

容及執行情形 ;缺

失改善追蹤及施工

進度監督等之執行

情形 。

三 、廠商之品管組織 、

施工要領 、品貿管

理標準 、材料及施

工檢驗程序 、自主

檢 查表 、不合格品

之管制 、矯正與預

防措施 、內部品質

稽孩 、文件紀錄 管

理 系統等品質計 畫

內容及執行情形 ;

施工進度管理 、趕
工計畫 、安全衛生

及環境保護措施 等

之執行情形 。

查核小組發現有下

列情形時 ,應加以記錄 :

一 、工程規劃設計 、生

態環 係 、材 料 設

備 、圖說規範 、變

更設計等有缺失 。
二 、監造 單位 之 建 築

一 、配合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理作 業要點第八

點有關監造計畫之 內

容 ,酌 修第一項 第二

款文字 。

二 、配合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理作 業要點 第十

一點 ,酌修 第二項第
二款文字 ,將 「監工

人員┘修正為監造單

位 「派駐現場人員」。

三 、配合勞動部一百零二

年七月三 日修正職 業

安全衛生法及一百零

二年六月一十六 日修

正職業安全衛生法施

行細則 ,將 「勞工安

全衛生人員┘修正為

「安全衛生人員」(包

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 、職 業安全管理

師 、職 業衛 生 管 理

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等),酌修第二項

第二款文字 。
四 、第三項未修正 。



治ㄞ 、寸支治弔 、 〞久再主另見

場 人 員 ,承攬廠 商

之專任 工程 人 員 、

工地主任 或工地 負

責人 、品 質管理 人

澋 (以 下簡稱品管

人員)及安全衛生

人 員 等執 行 職 務

時 ,有 違背相 關法

令及契約規定 。

工程施工查核各項

書表格式 ,由 主管機 關

定之 。

師 、技師 、監工人

員 ,承攬廠商之專

任工程人 員 、工地

主任 或 工 地 負 責

人 、品質管理人 員
(以 下簡稱品管人

員)及 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等執行

職務時 ,有 違背相

關法令及 契約規

定 。

工程施工 查核 各項

書表格 式 ,由 主管機 關

定之 。

第八條  查核 小組查核 結

果 ,有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者 ,應 列為丙等 :

一 、兮卜┐筋混凝土結構鑽
t心 試體試驗結果 不

合格 。

二 、路 面工程瀝青混凝

土鎖 心試體試驗 結

果不合格 。

三 、路基工程壓實度試

驗結果不合格 。

四 、主要結構與設計 不

符情節重大 。

五 、主要材料設備與設

計不符情節重大 。

六 、其他缺 失情節重大

影響安全 。

前項各款規定涉及

相 關試驗之判定標 準 ,

依 照 國際標 準或國家標

準 等相 關法令 或契約規

定之設計標 準辦理 ;試

驗 結 果為不合格 時 ,原

查核 成績 已評 定為七十

分 以上者 ,應 改列為 丙

等 ,其 成績 以六十九 分

計 。

受查核 工程之機 關

或廠 商對於依 前項 改列

丙等結果如有不服 ,得

第八條  查核 小組查核結

果 ,有 下 列 情 況 之 一

者 ,應 列為丙等 :

一 、鋼 筋混凝土結構鎖

心試體試驗結 果不

合格 。

二 、路 面工程瀝 青混凝

土鑽 心試體試驗 結

果不合格 。

三 、路基工程壓實度試

驗結果不合格 。

四 、主要結構與設計不

符情節重大童 。

五 、主要材料設備與設

計 不 符 情 節 重 大

者 。

六 、其他缺 失情 節重大

影響安全者 。

前項各款規 定涉及

相 關試驗者 ,依 照國際

標 準或國家標 準等相 關

法令 或契約規定辦理 ;

試驗結果為不合格 時 】

原 查核成績 已評 定為七

十分以上者 ,應 改列為

丙等 ,其成績 以六十九

分計 。

一 、第一頂第四款至第六

款刪除 「者 ┘字 ,以

符體

一

Jl。

一 、為解決試驗結果不合

格 ,受 查核工程之廠

商或機 關要求重新辦

理試驗取代原試驗結

果等實務執行 因擾 ,

爰於 第二項日ll定 判定

標準之意涵 。

二 、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以 下簡稱本

會)一 百零五年二月
二十二 日工程管字第
-0五 000入 七二

八 0號 函頒之 「工程

施工查核成績丙等意

見處理作業程序┘,增

子丁第三頂 。



提 出 意 見 ,其 處 理 程

序 ,由 主管機 ll｝l定 之

第九條  查核 小組於 查核

時發 現缺 失 ,機
ll「早應督

促 監造單位 及廠 商限期

改善 ,並將 改善前 、中 、

後之情形拍 照 留存 ;其

應檢 討 改善者 ,機 關應

於期 限內改善並 審查完

妥後 ,報查核小組備查 。

查核 小組 查核 紀錄

應於 七個 工作 天 內送機

關 ,並應將 查核結果及

處理情形 登錄於 主管機

關指 定之 資訊網 1甲各系統

列管追蹤 ,並得 隨時派

員複查 。

第九條  查核 小組於 查核

時發 現缺 失 ,機 關應督

促 監造單了立及廠 商 限期

改善 ,並將改善前 、中 、

後之情形拍 照 留存 ;其

應檢討 改善者 ,機 關應

於期 限內改善完妥後 ,

報查核小↙且備 查 。

查核 小組 查核 紀錄

應於 七個 工作天 內送機

關 ,並應將 查核結果及

處理情形 登錄於 主管機

關指 定之 資訊網路 系統

列管追蹤 ,並得隨時泒

員複 查 。

一 、查核小組於查核時發

現缺 失 ,機 關除督促

監造單位及廠商限期

改善外 ,應 審查相 關

缺失改善文件 ,爰 酌

修第一頂文字 。
二 、第二項未修正 。

第十條 機 關得就查核小

組之查核結果 ,依相 關

法令規定辦理相 關人 員

之獎懲 ,並 登錄於主管

機關指定之 資訊網路系

統 。

機 關得將查核成績

列為工程採購以最有利

標 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洪

標之屐約績效評選或評

桽項 目參考 。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

者 ,機 關除應依契約規

定處理外 ,並應依個 案

缺失情有ㄢ檢討人 員之責

任歸屬後 ,採 取下列之

處置 :

一 、對所屬人員依法令

為懲戒 、懲處或移

送司法機關 。
二 、對 負責該工程之建

築師 、技師 、專任
工程人 員或工地主

任 ,報請各該主管

機 關依相 關法規子
以懲處或移送 司法

才幾居月。

第十條 機 關得就查核 小

組之 查核結果 ,依相 關

法令規 定辦理相 關人 員

之 獎懲 ,並 金錄於 主管

機 關指 定之 資訊網路 系

統 。

查核 成 績 為 優 等

者 ,機 關得將廠商 自受

查核為優等之次 日匙兩

年內 ,列 為工程採購以

最有利標洪標之履約績

效評選項 目參考 ;獎 勵

期間如他案經查核成績

為丙等者 ,不 再適用之 。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

者 ,機 關除應依契約規

定處理外 ,並 應為下列

之處置 :

一 、對所屬人員依法令

為懲戒 、懲處或移

送司法機關 。
二 、對 負責該工程之建

築師 、技師 、專任

工程人 員或工地主

任 ,報請各該主管

機 關依相 關法規子

以懲處或移送 司法

一 、第一項 、第四項 、第

五項未修正 。
二 、修正第二頂 ,不 論查

核成績為何 ,均得列

為履約績效評選或評

分項 目之參考 。

三 、本會九十二年十一月
二十六 日工程管字第

O九 二 0四 六 八 二 五

O號 函 ,說 明本條 第

三項各款規 定 ,係 查

核 小組就個 案查核 結

果及缺 失情 節等 ,依

規 定逐 一檢視 ,以 明

其是 否應對該工程 查

核 結果有對應之 責任

歸屬 ,爰 酌修 第三項

文字 。

四 、配合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理作 業要點 第十

一點 ,酌 修 第三項 第

四款 文字 ,將 「監工

人 員」修正為 「派駐

現場人員 〕。

五 、配合 勞動部 一百零二

年 七月三 日修正職 業

安全衛 生法及 一百 零



二 、廠 商有本法 第一百

零一條 第一頭 各款

規 定之情形者 ,依

本法 第一百 零一條

至 第一百零三條規

定處理 。

四 、通知監造單位撤換

派駐現場人 員 。

五 、通知廠商依 契約撇

換工地 負責人或品

管人 員或安全衛 生

人 員 。

缺 失未於期 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經 查核 小組

同意展延期 限著 ,機 關

除 應 依 契 約 規 定 處 理

外 ,並依 前項 第四款 或

第五款規定辦理 。

機 關未依 前二項規

定處 置或處 置不 當 ,查

核 小組得通知機 關或其

上級機 關另為適 當之處

置 ,並 副知審計機 關 ;

必 要 時 ,得 函 送 監 察

院 。有犯罪嫌疑者 ,應

移 送 該 管 司法 機 關 處

理 。

機 關 。

三 、廠 商有本法 第一百

零一條 第一項各款

規 定之情形者 ,依

本 法 第一百零一條

至 第一百 零三條規

定處理 。

四 、通知監造單位撇 換

監工人 員 。

五 、通知廠商依 契約撤

換工地 禁責人 或品

管人 員或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人員 。

缺 失未於 期 限內改

善完成且未經 查核 小組

同意展延期 限者 ,機 關

除 應 依 契 約 規 定 處 理

外 ,並依前項 第四款 或

第五款規定辦理 。

機 關未依 前二項規

定處 置或處 置不 當 ,查

核 小組得通知機 關或其

上級機 關另為適當之處

置 ,並 副知審計機 關 ;

必 要 時 ,得 函 送 監 察

院 。有犯 罪嫌疑者 ,應

移 送 該 管 司法 機 關 處

理 。

二年六月二 十六 日修

正職 業安全衛 生法施

行細則 ,將 「勞工安

全衛 生人 員┘修正 為

「安全衛生人 員┘(包

括職 業安全衛 生 業豬

主管 、職 業安全管理

師 、職 業 衛 生 管 理

師 、職 業安全衛 生管

理員等),酌修第三項

第五款文字 。

第十三條  查核委 員辦理

查核 時 ,應 公正執行 職

權 ,不得有下列之情形 :

一 、假藉 查核之名 ,妨

礙機 關 、監造單位

或廠 商依 法及 契約

辦理工程施工 。

二 、接 受不 當饋贈 或招

待 。

三 、藉 查核之便 ,蒐 集

與 查核 無 關之 資訊

或資料 ,或 要 求至

受 查之機 關授課 、

擔任顧 問 ,或 為其

他不當之要求 。

四 、洩漏應保 密之 查核

第十三條  查核委 員辦理

查核 時 ,應 公正執行職

權 ,不 得有下列之情形 :

一 、假 藉查核 之名 ,妨

礙機 關依 法辦理 工

程施工 。

二 、接 受不當饋贈 或招

ㄔ寺。

三 、藉 查核之便 ,蒐 集

與 查核 無 關之 資訊

或 資料 ,或 為其他

不當之要求 。

四 、洩漏應保 密之 查核

時間、地點及對 象 。

五 、洩漏因查核所獲應

保 密 之 資 訊 或 資

一 、明定查核委 員不得假

藉 查核之名 ,干擾機

關 、監造單位及廠 商

辦理工程施工 ,酌 修

第一款文字 。

二 、明定 查核委 員不得 要

求 至 受 查 之 機 關 授

課 、擔 任 顧 問 等 情

形 ,新增 第三款部 分

文字 。



時間 、地點及對 象 。

五 、洩漏 因查核所獲應

保 密 之 資 訊 或 資
;l十 。

六 、未 經 查核 小 組 指

派 ,自 行辦理 查核

監督 。

七 、有不能公正執行職

務之情事 。

十十。

六 、未 經 查核 小 組 指

派 ,自 行車1平 理 查核

監督 。

七 、有不能公正執行職

務之情事 。



i︳●

爰修正

三 、因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第十二條 、第○條 、第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標題20號字

‥.(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

○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內文14號字

‥ ‥ 。(修正條文第○條)

‥‥ 。(修正條文第○條)

‥‥‥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

註  :

l於僅修正一條之情形 ,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 ,僅修正二條 、三條之情形 ,如修

正內容單純 ,亦 可無須分點說明 。

2發布後 已非草案 ,應將總說明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第十二條 、第○條 、第
條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標題 20號字 (第 2頁以後表

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I′ 一 頭 不 更 複 書 寫 ) 

、

↘ 烿修
悄猘

法
末
者
名

稱
正
該
位

刪 除

2
3

文

〦
總

,
照

文

車

及
調
正

調整方式如下

附

附

附

正

第

第

正
文

擬

及

以

正

總說 明a
b‘

、
「
拿8駁亨Π正 」

」
°

註

式製作 ,距離左邊線 3公分、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 、下

明及 逐 明 (條文辟照表)標題 :標楷體 ,20號字。
。
乙
o
。

 
 
 
 
 

才
牡

內

逐
(l
(2

!︳
(5

明

(6)
(7)

(二 )

l 涂史 國

、 逐

年代鋒手絮詹會手聿肇爵國 ┘

說 日月

簪醬罕簇簿稷搓蠹憂遠線空

┘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

彈爵鋀 二字 ,如 「○○法白六十五年公布

寫 。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法規新名稱) (法規舊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 內文第一條

12號字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條 第○條
歹

㏕



(撰寫範例 )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第四條 、第五條修正草
案總說明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 ,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 。依本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所稱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 ,係指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 改制為科技部)或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已 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等 組成之研究機構評鑑小組

評鑑為優等或再經機關評比為優勝者 。依科技部洽通過其評鑑之研究機

構 ,絕大部分認為其所獲得評鑑之結果與政府採購案之關聯性低 ;主 管

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之國家發展委員會評估 ,行政及政策類委託

研究預算額度較低且範疇廣泛 ,尚 難研訂一致性評鑑標準 。鑒於現行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同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機關

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 ,經公開評選為優勝者 ,或依

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以公告方式公開徵求具備研發能力之研究機構 ,自 行

審查為優勝者 ,辦理委託研究計畫 ,已可符合實務運作需要 ,爰修正本

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

一 、修正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營利機構情形規定 ,刪除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依本辦法對於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之評鑑機制 。 (修正條文第四條 )

二 、因應第四條之修正 ,相 關條文配合修正 。(修正條文第五條 )



(撰寫範例 )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第四條 、第五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第十三款所稱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

營利概構 (以下簡稱研究

機構 ),指 以公告方式公

開 1十久求具備研發能力之

研究機構 ,經機關成立之

審查委 員會審 查為優勝

者 。

前項之公告 ,應 公開

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 。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一頂第十三款所稱經

公告審′哲、優勝之學術或

非營利機構 (以 下簡稱

研究機構 ),指 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

一 、經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 員會或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與其他 中央 目的事

業主 管機 關組成研

究機構評鑑小組 ,對

擬 執行研 究發展 之

研 究機構 ,進行研發

績效與能量評鑑 ,所

建 立 之 評 鑑 名 單

中 ,最近三年內曾經

評鑑為優等者 。
二 、機 關依 其所訂定之

內部 作 業規 定組成

審查委 員會 ,就前款

評鑑 名 單之研 究機

構辦理評 比 ,經評 比

為優勝者 。

二 、以公告方式公開徵

求具備研 發 能 力之

研 究機構 ,經機 關成

立之 審 查委 員會春

查為優勝者 。

前 項 第一 款 之 言平鑑

名單及 第三款之↗么\告 ,應

公 開於 主 管機 關 資訊 網

躍十。

一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及 第一款所稱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

非營利機構 ,依科技

部 (前 行政 院 國家科

學委 員會改制 )洽 通

過 其 評鑑 之研 究機

構 ,絕 大部分認為其

所獲得評鑑之結果與

政府採購案之關聯性

l氏 ;主 管行政及政策

類委託研 究計畫之國

家發展委 員會(前 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及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

核委 員會合併 改制 )

評估 ,行政及政策類

委託研究預算額度較

l氏 且範疇廣泛 ,尚 難

研 訂 一致 性 評 鑑 標

準 。鑒於現行機 關依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

條 第一頂第九款及 同

條 第二項授權訂定之

機 關委託專業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 ,

或依現行條文第一頂

第三款規定以公告方

式辦 理 委 託 研 究計

畫 ,已 可符合實務運

作 需要 ,而 現行條文

第一頂第一款及第二

款情形 自九十一年七

月二十四 日發布施行
以來 ,並 無 明 顯 效

益 ,爰 予刪除 ,並 將

第一項序文與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酌作修正

為第一項 。



二 、第二項配合第一頂修

正

第五條 機 關依 前條規 定

辦理委託研 究發展 ,應

依實際需要訂定研 究機

構 之基本 資格 或特定資

格 ,不 得 不 當 r艮 制 競

爭 ;並得規定公立或非

營利之研 究機構 免繳驗

納稅證 明或加人工 業或

商 業團體之基本 資格證

明文件 。

前項委託 ,如 無特

殊 需要 ,兔 收押標金 、

保證金 。

第五條 機 關依 前條 第一

項 第三款規定辦理委託

研 究發 展 ,應依實際 需

要訂定研 究 1式 構之基本

資格 或特定資格 ,不 得

不當限制競爭 ;並得規

定公立或非營利之研 究

機構 兔繳驗納稅證 明或

加入工 業或商業團體之

基本 資格證明文件 。

前項委託 ,如 無特

殊 需要 ,免收押標金 、

保證金 。

一 、第一項配合第四條修

正

第二頂未修正 。



一
一一

(實 質法規命令名稱)修正草案總說明←標題幻號字
‥ ‥  (略 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內

文 14號字

註 :發布後已非草案 ,應將總說明各處 「草案┘文字冊1除



○○(實 質法規命令名稱)修正草案對照表←標題20號字
(第 2頁以後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多

頭 不 單 複 書 寫 )

修正 內容 茲 子內容 就 明

(實 質法規命令內容)←內
文 12號字

(實 質法規命令內容)

註 :發布後已非草案 ,應將條文對照表各處 「草案」文字刪除 。
(一 )格式說明 :

l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距離左邊線 3公分、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下邊
線 25公分 。

2總說明及對照表標題 :標才皆體 ,20號字 。
3總說明內文部分 :

(1)字 型 :標楷體 ,14號字 。
(幼行距 :固 定行高 23。

4對照表內文部分
(1)各欄了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之距離相等
(2)字 型 :標楷體 ,12號字 。
(幼行距 :單行問距 。
(4)各條之 「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 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始

書寫。
(二 )總說明 、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

1敘述民國年代時 ,毋庸寫 「中華民國┘、「民國┘二字 ,如 「○○法自六十五年公布施
行後 ,⋯⋯ 。」

2敘述機關名稱 ,均 以全銜 「行政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方式為之 ,不

寫為 「貴院┘、「本會」。
3敘述立法沿革時 ,如該法規訂定 、修正均係 「自發布日施行」者 ,則 寫為 :「 ○○辦

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白 ○年○月○日發布施行後 ,曾 於○年○月○日及○年○月○
日二次修正施行 (或歷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年○凋○日)。 茲配
合⋯⋯⋯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

;

如該法規係自特定日施行老 ,則 寫為 :「 ○○辦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自 ○年○凋○
日發布 ,○年○月○日施行後 ,曾 於○年○月○日修正發布 ,○年○月○日施行 ;茲

配合 ⋯ ,爰擬具本辨法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
(三 )9｝平理法規修正案,其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欄 ,應 照最近一次修正條文 ,仔細核對 ,

以避免誤漏而影響修正條文 。



(撰 寫範例 )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十七日以工程企字第-0四

00二二五二-0號令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八款認定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茲 配合總統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華總一義字第

-0八 000四九六九一號令公布政府採購法部分修正條文 〕依修正後政府

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修正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

規定認定屬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情形 。



(撰寫範例 )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 內容 說 明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 第七款規 定修正認

定機關辦理採購 ,廠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屬 「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情形 ,

並 白即日生效 ;

一 、有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八

條第一頂第二款之 「足

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

行為者┘情形 。

二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

第一頂第五款 、第七款

情形之一 。

三 、廠商或其代表人 、代理

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

人員有政府採購法第八

十七條各項構成要件事

實之一 。

機關辦理採購 ,廠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依政府採購法

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第八款

認定屬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一者┘情形 ,並 自即

日生效 :

一、有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入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足

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

行為著」情形 。

二、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第七款情形之一 。

三、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 。

四 、廠商或其代表人 、代理

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有政府採購法第八

十七條各項構成要件事

實之一 。

五 、廠商或其代表人 、代理

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

人員 ,就有關招標 、審

標 、洪標事項 ,對公務

貝冬鈸 真 他 不 正 利 益

總統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

一 日華總一義字第-0八
000四 九六九一號令公

布政府採購法部分修正條

文 ,依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

三十一條第二頂規定 ,已將

本令規範之部分情形納入

該頂 ,爰 配合修正本令 。



6一︳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廢止理由←標題20號字
○○○辦法  ‥‥   (略 述立法沿革 ,如 依○○法第○條第○

項規定授權訂定汁 因   ‥ ‥ (詳細說明廢止之 日的及政策考量 ,

例如授權依據因授權母法依據之廢止或修正而失所 ll十 麗 ,或 因實務變遷

使法規不合時宜而無繼續施行必要 ,或 因法規所欲規範事項已有其他新

法規足以規範等),爰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一十一條第○款規定 ,辦理

廢止預告/廢 止之 。←內文14號字



ㄊ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正

填表說明 :

一 、l則 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每 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但項衣 1資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非條列式 ｜時 ,如含多筆異動 一僅需填寫 1張提要求 。

一 、項次 l: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應併同勾選次一進項 。本項所稱編制表 ,指 單獨訂修

之編

一

Jl求 ;如 該編

一

1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應填寫 2張提要表 。
三 、項次 2: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 ,應填名稱全名 ,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應填新名稱 ;屬 非條列式者 ,應填摘要 ．資料類別屬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有修正名

稱時 ,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應填寫舊名稱 。

四 、項次 3:如 填寫 「是」 ,則 納入 「全國法規資料庫┘共譯法規通報列任 ,機 關應於其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英譯及通報作業 :如 法規曾辦理內容共譯 ,後續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管 。
五 、項玫 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效),例如特定施

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應 勾選第 2選項 ,並填人施行 日期 ,如 有多個施行 日期 ,

以最後 日期填人 ;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

六 、項次 6:「 資料類別┘為 「指定法規施行 日全ll之 令」者 ,應填寫本項 日期 ,如 有指定

多個施行 日期 ,以 最後 日上ll填人 。
七 、項次 7: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應 自發布 日廢止 ,並 自發布日起

算第3日 起失效 ,應 勾選 「自發布 日廢止┘ ;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

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則 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 日期 ．
八 、本提要表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傳利資 1十 介接全國法規資料

庫 ．

l 資料類別

口法規

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令 (含編制表 )

口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勾 選比項 ,免填項次刁、5、 7)

｜┐有法律授推依據 ,其對外效力 ,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口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2項 第2款 )

口條列式  口非條列式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如 勾選此項 ,兒填項次 3∼ 7)

2 名稱或摘要

中文 ○○○(法規命令名稱)(請填列)

英譯 ○○○(法規命令英文名稱)(請填列〉

3
「
入┐容辦理其譯 口是   口否

4 異動性 質 口訂定  日修正  日廢止

5 施行(生 效)日 期

口 自發布 日或 lll及 施行 (生 效)

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生 效 )

施行(生 效)日 期  一 年＿＿ 凋＿＿ 日

6 指定施行 日期 ＿＿ 年＿＿ 月＿＿＿ 日

7 廢 止 日期

口 自發布 日廢止

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 日期  ＿＿ 年＿＿ 月＿＿ 日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l0 b 31日 正

1 資料類別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令 (含編｜l求 )

口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勾 選此項 ,免填項次 4、 5、 7)

∟l有 法律授權依據 ,具對外效力 ,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馮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日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2項 第2款 )

口條列式  口非條列式

口法規命令草案頂告 (如 勾選此項 ,免琪頂次 3∼ 7)

中文 ○○○(法規命令名稱)(請填列)

2 名稱 或摘要
多苳言爭 O○○(法規命令英文名稱)(請填列 )

3 內容辦理其譯 口是   口否(請填列 ,如 涉外國人 、機構 或團體 ,應辦理英譯 )

4 異動性 質 ▓訂定  口修正  口廢止

5 施行(生效)日 期

口自發布日或溯及施行(生效)(請依說明5勾 選填列)

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生效)

施行(生效)日 金ll 一 年＿＿月＿＿ 日

6 ︴旨戈〔巧也行 日期9 一 年＿＿ 月＿＿＿ 日

廢止 日期

口 白弓卦另℉日廢」L

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 日期  ＿＿年＿＿ 月＿＿ 日

7

填表說明 :

一 、l則發布令式公告含多筆異動 ,每 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求 ．但項次 1資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非條列式┘時 ,如含多筆異動 ,僅 需填寫 1片 l＿提要表 ．

一 、項次 1: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本項所稱編制表 ,指 單獨訂修
之編

一

1求

一

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今發布 〕應填寫 2張提要表 ．
三 、項次 2: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 ,應填名稱全名 !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

應填新名稱 ;馮 非條列式者 ,應填摘要 。資料類別馮 「法規命令草素預告 j有修正名

稱時 ,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應填寫舊名稱 。
四 、項次 3:如 填寫 「是┘ ,則 納入 「全國法規資料庫 」其譯法規通幸R列 管 ,機

l ll應 於英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英譯及通報作業 ;如 法規曾辦理下入1容共譯 ,後續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管 。

五 、項次 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 效),例如特定施

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應 勾選第 2選項 ,並填人施行 日螢ll,如 有多個施行 日期 ,

以最後 日期填人

一

如方色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

六 、項次 6:「 資料類別┘為 「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者 ,應 填寫本項 日省ll,玫i!有 指定

多個施行 日期 ,以最後 日期填人 。
七 、項次 7: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應 當發布 日廢止 ,並 自發布 日起

算第3日 起失效 ,應 勾選 「自發布 日廢止 ｝;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

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則 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 日期 。
八 、本提要求應 1耳干同送刊公車R書 函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

l車 。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填表說明 :

一 、l則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每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求 。但項次 1資 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用├條列式」時 ,如含多筆異動 ,僅 需填寫 1張提要求 。
二 、項次 1: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應併〡司勾選次一選項 。本項所稱編十1表 ,指 單獨訂修

之編制表 ;如該編千1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應填寫 2張提要表 。
三 、項次 2: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 ,應填名稱全名 ,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

應填新名稱 ;屬 非條列式者 ,應填摘要 。資料類別屬 「法規命令車案預告┘有修正名

稱時 ,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應填寫舊名稱 。
四 、頂次 3:如 填寫 「是┘ ,則 納入 「全國法規資料庫┘英譯法規通報列管 ,機 關應於共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英譯及通報作業 ;如法規曾辦理內容英譯 ,後續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管 。

五 、項次 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如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 效),例如特定施

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應 勾選第 2選頂 ,並填人施行 日期 ,如 有多個施行 日期 ,

以最後 日期填人 ;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克填 日期 。

六 、項次 6:「 資料類別┘為 「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者 ,應填寫本項 日期 ,如 有指定

多個施行 日期 ,以 最後 日期填人 。
七 、項次 7: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應 自發布 日廢止 !並 自發布 日起

算第 3日 起失效 ,應 勾選 「自發布 日廢止┘ ;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

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則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 日期 。
八 、本提要表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俾千1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

庫 。

l 資料類別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 7種命令 (含編制表 )

口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勾 選此項 ,兒填頂次 4、 5、 7)

口有法律才受權依據 ,具對外效力 ,需踐行頂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巧9條 第2項 第2款 )

口條列式  口非條列式

口法規命令草素預告 (如 勾選 l｝匕項 ,免填項女 3∼ 7)

中文 ○○○(法規命今名稱)(請填列)

2 名稱或摘要
英譯 ○○○(法規命令英文名稱)(請填列 )

3
「
入︳容辦理共譯 口是   口否(請填列 ,如涉外國人、機構或團體 ,應辦理其譯)

4 異動性 質 口訂定  ▓修正  口廢止

5 施行(生效)日 期

口自發布日或溯及施行(生 效)(請依說明 5勾 選填列)

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告n分尚未施行(生 效)

施行(生 效)日 期 一 年＿＿月＿＿ 日

6

一

旨月〔方色行 日角日 ＿＿＿年＿＿＿凋＿＿＿＿日

7 廢止 日期

口 自發布 日廢止

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 日期  ＿＿ 年＿＿ 月＿＿ 日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填表說明 :

一 、l則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每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但項次 ｜資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非條列式 ｜時 ,如含多筆其動 〕僅需填寫 I張提要未 ．

一 、項次 l: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本項所稱編制表 ,指 單獨訂修
之編制表 ;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 1干於一發布令發布 ,應填寫 2張提要表 ．

三 、項次 2: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 ,應填名稱全名 ,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

應填新名稱 ;馮 非條列式者 ,應填十╒l要 。資料類別馮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〡有修正名

稱時 ,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應填寫舊名稱 。
四 、項次 3:如填寫 「是 ｝,則 納入 「全國法規資料庫 ｜英譯法規通報列管 ,機 關應於英

譯法規通報期限
「
入┐辦理其譯及通報作業 ;如 法規曾辦理內本共譯 ,後續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管 。
五 、項次 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 效 )〕 l、 l如 特定施

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應 勾選第 2選項 ,並填人施行 日期 ,如 有多個施行 日期 ,

以最後 日期填入 ;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

六 、項次 6:「 資十┤類 了,l┘ 為 〔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今 ︳者 ,應填寫本項 日期 ,如 有指定

多個施行 日期 ,以 最後 日期填人 。
七 、頂次 7: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應 白發布 日廢止 ,並 自發布 目起

算第 3日 起失效 ,應 勾選 「白發布 日廢止 〡:非渴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

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則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 日期 。
八 、本提要表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

庫 ↓

1 資料類別

▇法規

口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 之 7種命令 (合編

一

1表 )

口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勾 進比項 ,免琪項次 4、 5、 7)

口有法ㄔ千授權依據 ,具對外效力 ,需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馮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口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 第 2項 第 2款 )

口條列式  口非條列式

口法規命令草案頂告 (如 勾選比項 ,免填頂次 3-7)

中文 ○○○(法規命令名稱)(請琪列 )

2 名稱或摘要
其 譯 ○○○(法規命令英文名稱)(請填列)

3 內容辦理其譯 口是   口否(請填列 ,如 涉外國人 、機構或團體 ,應辦理英譯 )

4 異動性貲 口訂定  口修正  ▓廢止

5 施行(生效)日 期

口 自發布 日或溯及施行 (生 效 )

口本坎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 效 )

施行 (生 效)日 期 一 年＿＿ 月＿＿ 日

6 指 定施行 日期 ＿＿ 年＿＿ 月一 日

7 廢止 日期

口 白發布 日廢止(請依說 明 7勾 選填列)

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 日期  ＿＿ 年＿＿ 月＿＿ 日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l︳ () 31日 」l

1 資十┤類別

田法規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 之 7種命令 (含編制表 )

口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勾 選比項 ,免填項次 4、 5、 7)

▇有法律授 ll甘 依據 ,具對外效力 ,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
┐行政規則 (行政程序法第｝59條 第 2項 第 2款 )

口條列式  口非條列式

口法規命令草案頂告 (如 勾選此項 ,免填項次 3∼ 7)

中文 ○○○(法規命令名稱)(請填列)

英譯 ○○○(法規命令英文名稱 )(請填列 )

2 名稱或摘要

3 內容辦理英譯 口是   口否(請填列 ,如 涉外國人 、機才

一

管或國體 ,應辦理英譯 )

4 異動性質 口 訂 定   口 修正   口 廢 止 (請填列 ,並依本項結果填列項攻 5或 7)

5 方包行(生效)日 期

口自發布日式溯及施行(生 效)(請依說明5勾 選填列)

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生效)

施行(生效)日 期 一 年＿＿凋＿＿ 日

6 指 定方色行 日期 一 年＿＿ 月＿＿＿ 日

7 廢止 日期

口 自發布 日廢止(請依說明 7勾 選填列)

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 日螢｝l ＿＿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

一 、l則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每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但項次 】資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非條列式 ｝時 ,如舍多筆異動 ,僅 需填寫 ︳張提要表 。
二 、項次 l: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本項所稱編制表 ,指 單獨訂修

之編制表 ;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應填寫 2張提要表 。
三 、項次 2:法規或行政規則馮條列式者 ,應填名稱全名 ,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應填新名稱 ;馮 非條列式者 ,應填摘要 ．資料類玔屬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有修正名

稱時 ,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應填寫舊名稱 ．
四 、項次 3:如填寫 「是 〡,則 納入 「全國法規資料庫」英譯法規通報列管 ,機 關應於共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孝ll干 理其譯及通報作業 :如 法規曾乎1平理內容共譯 ,後偵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告 。

五 、項次 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生效),例如特定施

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應 勾選第 2選 項 ,並填人施行 日期 ,如 有多個施行 日生ll,

以最後 日期填人 ;如施行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

六 、項女 6:「 資料類別┘為 「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〡者 ,應填寫本項 日期 ,如 有指定

多個施行 日期 ,以 最後 日期填入 。
七 、項次 7: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應 自發布 日廢止 ,並 自發布 日咫

算第 3日 起失效 ,應 勾選 「白發布 日廢止 !;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

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則 應於發布時敘 l「l生 效 日期 。
八 、本提要表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 ,送行政完公報編印中心 ,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育料

庫 。



阼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部 分條文/第 十二條 、

第○條 、第○條)修正條文

第一條

第一條 ○○○○○○○○○ l＿

￣
○＿l○○○○○○○○○○○○○○

○○○○○○○(第 一項):

一 、○○○○ 一l○○○○○○○○○○○○○○○○○○○

○○○○○○(第 一款):

(一 )○○○○○○○○○○○○○○○○○○○○○○○

○○○○○○(第 一日):

上○○

2

○○○○○○○○○○○○○○○○○○○○

○ 。

(一 )⋯ ⋯   ⋯‥⋯(第 二日)。

二 、⋯⋯‥‥⋯⋯⋯．(第 一款)。

○○○○○○○○○○○○○○○○○○○○○○○○○○

○○○○○○○(第 二頂)。

第○條

吉主 :

1.表頭及內文建議比照總說明 ,標楷體 ,標題 20號字 、內文 14號字 ,

行正巨23。 另各項之第 1行 空二格 。

2.部 分條文或少數條文修正 〕僅列修正之條文 ,未修正之條文 ,不 列 。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六條 、第
十五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 ,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 ,

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

一 、基本設計 :

(一 )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建議 。

(二 )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 、詳細地質調查 、鑽探

及試驗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 、試驗或勘測 。

(三 )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

l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

2基本設計圖 。如平面圖 、立面圖 、剖面圖及招標文

件所載其他基本設計圖 。

3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

4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

5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

6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

7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

8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

9綱要規範 。

(四 )量 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

(五 )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

(六 )營 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 。

(七 )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 。

(八 )成本概估 。

(九 )採購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

(十 )基本設計報告 。

二 、細部設計 :

(一 )非 與已辦項 目重複之補充測量 、補充地質調查 、補充

鑽探及試驗及其他必要之補充調查 、試驗 。

(一 )細部設計圖文資料 :



︳工程圖文資料 。如配置圖 、平面圖 、立面圖 、剖面

圖 、排水配置圖 、地質枉狀圖等 。

2結構圖文資料 。如結構詳圖 、結構計算書等 。

3設備圖文資料 。如水 、電 、空調 、消防 、電信 、機

械 、儀控等設備詳固 、計算書 、規範等 。

(二 )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 。

(四 )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 。

(五 )成本分析及估算 。

(六 )施工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

(七 )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 。

(八”卦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 。

三 、代辦申請建築執照與水 、電 、空調 、消防或電信之工程

設計圖說資料送審 。

四 、協辦下列招標及洪標有關事項 :

(一 )各項招標作業 )包括參與標前會議 、設計 、施工說明

舍 °
日

(二 )招 標文件之釋疑 、變更或補充。

(三 )投標廠商 、分包廠商 、設備製造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

韋旬．

(四 )開 標 、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

(五 )契 約之簽訂 。

(六 )招 標 、開標 、審標或洪標爭議之處理 。

五 、其他與設計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

前項設計 ,應 符合有有省能源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保護環境 、

節約資源 、經濟而寸用等日的 ,並考量景觀 、自然生態 、生活美學

及性別 、身心障礙 、高齡 、兒童等使用者友善環境 。

第十五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 ,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

技術服務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

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前項權利 ,機 關得視需要取得授權 ,或取得部分或全部權



才心



裝

〡∴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主辦單位 :

)會辦單

類  別
主 辦 機 關 會 辦 機 關 會 乎1辛 機 關

機 關名 稱

收 發 文 日 期

及  字 號

承   辦

會   辦

審   核

決   行

訂

線

說 明

一 、規定事項涉及二以上機關權責之法規命令 ,其報院發布及送立法院查照 ,主 vl平

機關均應與有關機關會街辦理 。列銜次序以主辦機關在前 ,會辦機關在後 。
二 、一以上機關會銜發布法規命令 ,由 主辦機關依合銜機關多寡 ,擬妥同式發布令

有關函稿所需份數 ,於 判行後 ,備 函送受會機關判行 ,並 由最後受會機 關按發

文所需份數繕印 、填註發文字號 (不 填發文 日期 )用 印依會稿順序 ,逆 退其他

受會機關填註發文字號 (不 填發文 日期 )用 印 ,依序退由主辦機關用印並填註

發文 日期 、文號封發 ,並將原稿一份分送受會機關存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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